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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批准 《轻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 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JGJ / T 12 - 2019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 原行业标准 《轻

骨料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12 - 2006 和 《轻骨料混凝土技术

规程 )) JGJ 51 - 2002 同时废止 。

本标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 mohurd. 

gov. cn) 公开，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9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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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 2015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 的通知>> (建标 [2014J 189 号)的要求，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 1.总则; 2 . 术语和符号; 3 . 基

本规定 ; 4. 材料; 5 . 配合比设计; 6. 结构设计计算; 7 . 构造及

构件规定; 8. 结构构件抗震设计; 9. 生产与施工 ; 10. 质量检

验和验收。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修订了轻骨料?昆凝土配

合比设计相关参数; 2. 修订和完善了矿物掺合料内容; 3. 增加

了轻骨料混凝土抗冻性能要求; 4. 增加了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

胡落度和扩展度的允许偏差的规定; 5. 增加了轻骨料?昆凝土拌

合物中水溶性氯离子最大含量的规定; 6 . 增加了对于不同抗冻

等级和抗硫酸盐等级的轻骨料混凝土相应配合比关键参数的要

求 ; 7 . 分别增加了复合矿物掺合料、钢筋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

和预应力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的最大掺量的规定; 8. 修订了蓄

热系数的计算方法; 9. 与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相协调，修订了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公式、最大裂缝

宽度计算公式、受弯构件短期刚度计算公式等。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寄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

北三环东路 30 号;邮编: 100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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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为规范轻骨料混凝土的工程应用，确保轻骨料混凝土工

程质量，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轻骨料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生产、结构

设计、施工 、 质量检验和验收。

1. O. 3 轻骨料混凝土的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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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语

2. 1. 1 轻骨料混凝土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用轻粗骨料、轻砂或普通砂、胶凝材料、外加剂和水配制而

成的干表现密度不大于 1950kg/旷的混凝土。

2. 1. 2 轻骨料?昆凝土结构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structure 

以轻骨料?昆凝土为主制成的结构，包括轻骨料素混凝土结

构、钢筋轻骨'料混凝土结构和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结构等。

2. 1. 3 全轻?昆凝土 fu ll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由轻砂{故细骨料配制而成的轻骨料?昆凝土 。

2. 1. 4 砂轻棍凝土 sand lightweight concrete 

由普通砂或普通砂中掺加部分轻砂做细骨料配制而成的轻骨

料混凝土。

2.1.5 大孔轻骨料?昆凝土 hollow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

crete 

用轻粗骨料、水泥、矿物掺合料、夕|、加剂和水配制而成的无

砂或少砂的混凝土。

2. 1. 6 谊凝土干表现密度 dry apparent density of concrete 

硬化后的轻霄'料?昆凝土单位体积的烘干质量。

2. 1. 7 r昆凝土湿表观密度 appa rent density of fresh concrete 

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经振实后单位体积的质量 。

2. 1. 8 净用水量 net water content 

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中不包括轻骨料吸水量的用水量。

2. 1. 9 总用水量 tota l water content 

轻骨料?昆凝土拌合物中净用水量和轻骨料l吸水量的总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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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0 附加l水量 additional water content 

采用未预湿的轻骨料制备轻骨料?昆凝土拌合物过程中，轻霄'

料吸人的与规定时间吸水率相应的水量。

2. 1. 11 净水胶比 net wate r-binder rati o 

净用水量与胶凝材料用量之比。

2. 1. 12 体积砂率 volume rate of sand 

细骨料体积与粗细骨料总体积之比 。

2. 1. 13 松散体积法 loose volume method 

设定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细骨料松散堆积总体积来

计算粗、细骨料各自松散堆积体积的轻骨料?昆凝土配合比计算

方法。

2. 1. 14 绝对体积法 absolute yo lume method 

按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绝对体积等于各组成材料的绝对

体积之和进行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计算的方法。

2.2 符 口
可

2.2.1 热工系数

αc一-轻骨料?昆凝土在平衡含水率状态、下的导温系数 ;

民l一一轻骨料?昆凝土在干燥状态下的导温系数;

UT一一轻骨料?昆凝土的温度线膨胀系数;

cc一一轻骨料混凝土在平衡含水率状态下的比热容;

CcJ一一轻骨料?昆凝土在干燥状态下的比热容 ;

Sc24 轻骨料泪凝土在平衡含水率状态下周期为 24 h 的蓄热

系数 ;

S幽一一轻骨料?昆凝土在干燥状态下周期为 24h 的蓄热系数;

Ac--轻骨料?昆凝土在平衡含水率状态、下的导热系数;

Àd - -_..轻骨料混凝土在干燥状态下的导热系数。

2.2.2 力学性能指标

EI.l'一-轻霄'料?昆凝土的弹性模量;

fck一一轻骨料?昆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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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u ， o-一轻骨料混凝土配制强度;

fcu ， k一一轻骨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ftk 轻骨料?昆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Gt.c-一轻骨料混凝土的剪切变形模量;

1nrcu一-11 组试件二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

「一一轻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2.2.3 配合比参数

m.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骨料用量 ;

叫，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用量 ;

吼一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昆凝土的水泥用量;

mr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用量 ;

风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细骨料用量 ;

mwa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附加水量;

mwn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净用水量;

mwt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总用水量;

V. --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骨料绝对体积;

V.1b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骨料松散堆积的体积;
Vs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细骨料绝对体积;
V，lb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昆凝土的细骨料松散堆积的体积;

Vt 1b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细骨料松散堆积的总

体积;

W j B 水胶比;

卢I一一矿物掺合料掺量;

且一一松散体积砂率;

8一一配合比设计的校正系数。

2.2.4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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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b一一粗骨料的堆积密度;

p slb 细骨料的堆积密度;

ρap一一粗骨料的表现密度;

ρd一一轻骨料混凝土的干表现密度。



2.2.5 吸水率

ωa一一轻粗骨料 lh 吸水率;

ω 轻砂 l h 吸水率;

ω刷一一轻骨料混凝土的饱和吸水率。

2.2.6 其他

LC一一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符号;

弘一一轻骨料j昆凝土的软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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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 规 定

3. O. 1 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划分为: LC5.0 、 LC7.5 、

LC10 、 LC1 5 、 LC20 、 LC25 、 LC30 、 LC35 、 LC40 、 LC45 、

LC50 、 LC55 、 LC60 。

3.0.2 轻骨料?昆凝土制备直采用预拌生产方式，预拌轻骨料泪

凝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预拌棍凝土 )) GBj T 14902 的规定 。

3.0.3 轻骨料由凝土结构设计应与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 GB 50010 配套执行 。

3.0.4 轻骨料混凝土结构设计应采用极限状态设计法，以可靠

指标度量结构构件的可靠度，采用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

设计0

3.0.5 轻骨料混凝土结构的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 )) GB 500 11 和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的有关规定 。 轻骨料?昆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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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 1 原材料及钢筋

4. 1. 1 水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

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 的规定;

2 通用硅酸盐水泥以外其他品种的水泥应符合国家现行相

应标准的规定。

4. 1. 2 轻粗骨料和轻细骨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人造轻骨料、天然轻骨料和工业废渣轻骨料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 : 轻集料 )) GB/ T 

1 743 1. 1 的规定;

2 膨胀珍珠岩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膨胀珍珠岩 )) JC 209 

的规定;

3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用轻粗骨料的密度等级不宜低于 600

级，并应采用连续级配，公称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25rnm; 轻细骨

料的密度等级不宜低于 700 级;

4 有抗震设防要求的轻骨料?昆凝土结构构件，其轻骨料的

强度标号不宜低于 30 。

4.1.3 轻骨料混凝土用河砂和人工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普

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 JGJ 52 的规定 。

4. 1. 4 轻骨料混凝土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用水标

准 )) JGJ 63 的规定。未经处理的海水不应用于轻骨料混凝土结

构中混凝土的拌制和养护 。

4. 1. 5 矿物掺合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粉煤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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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灰 >> GB/ T 1 5 96 的规定;磨细粉煤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 >> GB/ T 5 1 003 的规定;

2 粒化高炉矿碴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用于水泥、砂浆

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 GB/ T 18046 的规定;

3 钢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

渣粉 >> GB/ T 20 1.~ 9 1 的规定;

4 磷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

化电炉磷渣粉>> GB/ T 2675 1 的规定;

5 硅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 >> GB/ 

T 27690 的规定;

6 石灰石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石灰石粉棍凝土 >> GB/ 

T 30 1 90 和 《石灰石粉在混凝土中应用技术规程 >> JG] / T 3 1 8 的

规定;

7 复合掺合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

] G/ T 486 的规定。

4. 1. 6 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外加剂 >> GB 8076 

的规定 。

4. 1. 7 用于轻骨料混凝土结构的普通钢筋、预应力筋及其性能

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

规定 。

4.2 轻骨料混凝土性能

4.2.1 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

定 。 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应按标准方法制作并养护的边长为

150mm 的立方体试体，在 28d 龄期或设计规定龄期以标准试验

方法测得的具有 95 %保证率的抗斥强度值。

4.2.2 轻骨料棍凝土的密度等级及其理论密度取值应符合表

4. 2. 2 的规定 。 配筋轻骨料1昆凝土的理论密度也可根据实际配筋

情况确定，但不应低于表 4.2.2 的规定值;对蒸养后即行起吊的

预制构件，吊装验算时， 其理论密度取值应增加 100kg/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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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 轻骨料混凝土的密度等级及其理论密度取值

-I~表现密度的 理论密度 (kg/m3 )

密度等级 变化范围

( kg/ m3 ) 轻饲料混凝土 配筋轻骨和↓1昆凝土

600 560-650 650 

700 660-750 750 

800 760-850 850 

900 860 -950 950 

1000 960- 1050 1050 

11 00 1060- 11 50 11 50 

1200 1160- 1250 1250 1350 

1300 1 260~ 1350 1350 1450 

1400 1360- 1450 1450 1550 

1500 1460-1550 1550 1650 

1600 1560- 1650 1650 1750 

1700 1660-1750 1750 1850 

1800 1760- 1850 1850 1950 

1900 1860- 1950 1950 2050 
二

4.2.3 结构用轻骨料混凝土应采用砂轻混凝土。 轻骨料?昆凝土

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LC20; 采用强度等级 400MPa

及以上的钢筋时，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LC25; 预

应力轻骨料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直低于 LC40 . 且不

应低于 LC30 。

4.2.4 有抗震设防要求的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构件的轻'自料?昆凝

土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抗震设防烈度不低于 8 度时，不宜超过 LC50 ;

2 一级抗震等级的结构构件，轻骨料?昆凝土强度等级不应

低于 LC25 ; 对二 、 三、四级抗震等级的结构构件 ， 轻骨料混凝

9 



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LC20 。

4.2.5 结构用人造轻骨料混凝土的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标

准值 Jck 、 J'k应按表 4 . 2. 5 采用 。 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对自燃

煤研石混凝土应按表 4 . 2 . 5 中数值乘以系数 0.85 ，对火山渣?昆

凝土应按表 4. 2. 5 中数值乘以系数 0. 80 。

表 4.2.5 人造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值 CN/mm2 )

轻霄'料混凝土强度等级
强度类别

LC15 LC20 LC25 LC30 LC35 LC40 LC45 LC50 LC55 LC60 

J~k 10. 0 13. 4 16. 7 20.1 23.4 26. 8 29.6 32. 4 35. 5 38. 5 

f也 1. 27 1. 54 1. 78 2. 01 2. 20 2. 39 2. 51 2. 64 2. 74 2. 85 

4.2.6 结构用人造轻骨料混凝土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设计

值 Jc 、 J， 应按表 4 . 2. 6 采用，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计算现浇钢筋轻骨料混凝土轴心受压及偏心受压构件时，

对于截面的长边或直径小于 300mm 的构件， 表 4 . 2. 6 中轻骨料

混凝土的强度设计值应乘以系数 0. 80 。

2 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用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

对 自燃煤肝石混凝土应按表 4.2. 6 中数值乘以系数 0. 85 ，对火

山渣?昆凝土应按表 4. 2. 6 中数值乘以系数 0. 80 ; 用于构造计算

时，应按表 4. 2. 6 取值。

表 4.2.6 人造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设计值 (N/nud)

轻'自 料混凝土强度等级
强度类别

LC15 LC20 LC25 LC30 LC35 LC40 LC4 5 LC50 LC55 LC60 

Ic 7.2 9. 6 11. 9 14.3 16.7 19.1 21. 1 23 . 1 25. 3 27. 5 

1, 0.9 1 ). 10 1. 27 1. 43 ]. 57 J. 71 1. 80 ]. 89 1. 96 2. 04 

4.2.7 结构用轻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ELC可按表 4. 2. 7 取值。

当有可靠试验依据时，弹性模量 ELC也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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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结构用轻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C X 1 04 N/mm2 )

密度等级
强度等级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LC15 O. 94 ]. 02 1. 10 1. 17 ]. 25 1. 33 ]. 41 ]. 49 

LC20 1. 08 ]. ] 7 ]. 26 ]. 36 1. 45 1. 54 ]. 63 1. 72 

LC25 ]. 31 ]. 41 1. 52 1. 62 1. 72 1. 82 1. 92 

LC30 1. 55 ]. 66 1. 77 1. 88 1.99 2. 10 

LC35 1. 79 1. 9 1 2.03 2.1 5 2. 27 

LC40 2. 04 2. 17 2. 30 2.43 

LC45 2. 30 2. 4.4 2. 57 

LC50 2. 4. 3 2.57 2. 71 

LC55 2. 70 2. 85 

LC60 2. 82 2. 97 

4.2.8 结构用轻骨料?昆凝土的剪切变形模量 ~.c可按下式计算 :

GI F=JLEl f 
t ι 1 2- LL (4. 2. 8) 

4.2.9 结构用轻骨料?昆凝土的收缩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且设

计、施工的控制目标值取值不应大于表 4.2. 9- 1 的规定值。

C ( t) = CQ ( t ) • 卢1 . 卢Z ' ß:l ' ß"

ε^ (t) = 一 t 一一 X 10- 3 

u ，，~， (1 :;.十 b， t

式中 : c(t) 一一结构用轻骨料混凝土的收缩值;

(4 . 2. 9- 1) 

(4. 2. 9-2) 

co (t ) -一结构用轻骨料混凝土随龄期变化的收缩值;

t-一一龄期 ( d) j

卢l 、卢2 、 A 、 A一一结构用轻骨料混凝土的收缩值修正系数，可

按表 4. 2. 9-2 取值;

α昌 、 b，一一一计算参数， 当初始测试龄期为 3d 时 ， G ， 取

78. 69 , b. 取1. 20 j 当初始测试龄期为 28d

时， ι 取 1 20 . 23 ， b， 取 2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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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9-1 不同龄期的收缩值

龄Wl ( d ) 

收缩值 (mm/m)

表 4.2.9-2 收缩值与徐变系数的修正系数

收缩值修正系数|徐变系数修正系数
影响因素 变化条例

符号|修正系数 l 符号|修正系数

主三40 1. 30 1. 30 

相对湿度(% )

截面尺寸

(体积/表面积 . cm) 

养护方法

粉煤灰取代水泥率 c%)

力H荷龄期 (d)

90 0. 80 

4.2.10 结构用轻骨料?昆凝土的徐变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且

设计 、 施工的控制目标值取值不应大于表 4. 2. 1 0 的规定值。

ψ(t) = 轨 ( t ) • çJ • Ç2 • Ç3 • 已 • Ç5 (4. 2.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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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t ) = __ t " 一 ( 4.2. 1 0 - 2)
α c + b cl" 

式中: 抖。-一结构用轻骨料?昆凝土的徐变系数;

cpo ( t ) 结构用轻骨料混凝土随持荷时间变化的

徐变系数;

';1 、 ';2 、 ';3 、已、 ';5 结构用轻骨料?昆凝土徐变系数的修正系

数，可按表 4 . 2. 9- 2 取值;

"n " ac 、 bç -- 计算参数，当加荷龄期为 28d 时， η 取

0 . 6 ， αc 取 4. 520 ， hc 取 O . 353 。

表 4.2.10 不同持荷时间的徐变系数

持荷时间 (d) 终极值

徐变系数 2. 65 

4.2.11 轻骨料混凝土耐久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轻骨料?昆凝土的碳化性能应符合表 4. 2 . 11 - 1 的规定 ， 并

应满足设计要求。

表 4.2.11-1 轻骨料混凝土的碳化性能

等级 环境条件

室内， 正常湿度

2 室外，正常湿度 ; 室 内， 潮湿

3 室外 ， 潮湿

4 干湿交替

注 . 1 正常湿度系指相对湿度为 55%~65% ;

2 潮湿系指相对湿度为 65%~80 % ;

28d 碳化深度 (mm)

主二40

主三35

豆豆30

~25 
L 一一

3 28d 碳化深度是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l耐久性能试验

方法标准 )) GB/ T 50082 中碳化试验方法的试验结果。

2 轻骨料混凝土的抗冻性能应符合表 4 . 2 . 11 -2 的规定， 并

应满足设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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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2 轻骨料混凝土的抗冻性能

环境条件 抗冻等级

夏热冬冷地区 二"，F50

寒冷地区 二三 FJ OO

寒冷地区干湿循环 二三F1 50

严寒地区 二~F1 50

严寒地区干湿循环 二"，F200

采用除冰盐环境 注F250

3 轻骨料?昆凝土的抗渗、抗硫酸盐腐蚀、抗氯离子渗透等

耐久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

4.2.12 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应满足施工要求，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拥落度和扩展度的允许偏差应符合

表 4.2.1 2- 1 的规定 。

表 4.2.12-1 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明落度和扩展度的允许偏差

项 目 控制目标值 (mm) 允许偏差 (mm)

=二40 ::!:: 10 

50-90 士20
明f在度

100- 150 土20

二"， 1 60 ::!:: 30 

扩展度 二"，500 土 30

2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拥落度经时损失不宜大于 30mm/h 。

3 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不应离析，轻骨料不应明显上浮 。

4 轻骨料?昆凝土拌合物的凝结时间应满足施工要求和混凝

土性能要求 。

5 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中水溶性氯离子最大含量应符合表

4. 2. 12-2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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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2 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中水溶性氯离子最大含量

水浴性氯离子最大含量

环境条件 (水泥用量的质量百分比， %)

钢筋混凝土 预应力混凝土

干燥环境 O. 30 

潮湿但不含氯离子的环境 0.20 
0. 06 

i朝古草而含有氯离子的环境 、 盐溃土环境 O. 10 

除冰盐等侵蚀性物质的腐蚀环境 0.06 

4.2.13 轻骨料棍凝土的泊松比可取 O. 2 。

4.2.14 当温度在 OOC ~ 100
0

C范围内时， 轻骨料温凝土的温度

线膨胀系数可取 7 X 10- 6 /"C ~ 10 X 10- 6 /"C ，低密度等级者宜取

较低值， 高密度等级者宜取较高值。

4.2.1S 轻骨料?昆凝土在干燥条件下和在平衡含水率条件下的各

种热物理系数计算值应符合表 4. 2. 1 5 的规定 。

表 4.2.15 轻骨料混凝土的热物理系数

导热系数 比热容 导温系数 蓄热系数

密度等级 λd λ c Cd c. (l d 。c Sd24 S cU 

[ W/ (m' K)J [ kJ / Ckg ' K)J X 103 Cm2 / h ) [ W/ (m2 • K)J 

600 O. 18 O. 25 0.84 O. 92 1. 28 1. 63 2. 56 3.01 

700 O. 20 0.27 0.84 0. 92 ]. 25 1. 50 2. 91 3. 38 

800 O. 23 0.30 0.84 0. 92 1. 23 1. 38 3. 37 4. 17 

900 0.26 。 . 33 O. 84 0.92 1. 22 1. 33 3. 73 4. 55 

1000 O. 28 O. 36 0.84 0.92 1. 20 ]. 37 4. 10 5. 13 

1100 0.31 0.4 1 0.84 0.92 1. 23 1. 36 4. 57 5. 62 

1200 0. 36 0.47 0.84 0.92 1. 29 1. 43 5. 12 6. 28 

1300 0. 42 O. 52 0. 84 O. 92 1. 38 1. 48 5. 73 6. 93 

1400 0.49 0.59 0.84 O. 92 1. 50 1. 56 6.4 3 7. 65 

1500 0. 57 。.67 0.84 O. 92 1. 63 1. 66 7. 19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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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1 5

导热系数 比热容 导温系数 蓄热系数

密度等级 λd λ c C" Cc Ud U c S咀'1 5c2'1 

[ W/ (m. K) J [ kJ / ( kg . J< )J X I03( m2 / h) [ W/ (m2 • K) J 

1600 0.66 O. 77 0.84 0.92 1. 78 1. 77 8. 01 9. 30 

1700 O. 76 。 . 87 0. 84 0. 92 1. 91 1. 89 8. 81 10.20 

1800 O. 87 ]. 01 0.84 0.92 2. 08 2.07 9. 74 11. 30 

1900 1. 01 1. 15 0.84 O. 92 2. 26 2. 23 10. 70 12. 40 

注 1 轻霄'料混凝土的体积平衡含水率取 6% ;

2 膨胀矿渣珠I昆凝土的导热系数按表歹IJ数值降低 25 %取用或通过试验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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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合比设计

5. 1 一般要求

5. 1. 1 轩骨料泪凝十配合比设计院符合配制强度、密度、拌合

物性能、耐久性能的规定，并应满足设计对轻骨料?昆凝土的其他

性能要求 。

5. 1. 2 轻骨料?昆凝土配合比设计应采用工程实际使用的原材料，

并应以合理使用材料和节约水泥等胶凝材料为原则 。

5. 1. 3 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中的轻粗骨料宜采用同一品种的轻

骨料;当掺用另一品种轻粗骨料时，其掺用比例应通过试验

确定 。

5. 1. 4 在轻骨料混凝土中加人外加剂和矿物掺合料时，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外力1]剂的品种和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与水泥等胶凝材

料的适应性应满足设计与施工对混凝土性能的要求;

2 矿物掺合料的品种和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

5. 1. 5 大孔轻骨料:昆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

规定。

5.2 配制强度的确定

5. 2.1 轻骨料?昆凝土配制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fcu . o 二三 fcu.k + 1. 645σ (5 . 2. 1) 

式中 : fc口川t

fcu .k一一轻骨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N/ 
mm勺， 取混凝土的设计强度等级值;

「←一轻骨料?昆凝土强度标准差 CN/mm勺 。

5.2.2 轻骨料?昆凝土强度标准差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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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具有 3 个月以内的同一品种、同一强度等级的轻骨料

混凝土强度资料，且试件组数不小于 30 组时，其轻骨料混凝土

强度标准差 σ应按下式计算 :

三Jfiu. ， - miu
σ = I i = J 

11 - 1 

式中: ~一一轻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CN/mm2 ) ; 

fcu.;---第 i 组的试件强度 CN/mm2 ) ; 

l7'l ku一-11 组试件的强度平均值 CN/mm2 ) ; 

η---试件组数。

(5. 2. 2) 

2 当没有近期的同一品种、同一强度等级的轻骨料:昆凝土

强度资料或当采用非统计方法评定强度时 ， 轻骨料:昆凝土强度标

准差 σ 可按表 5 . 2. 2 取值。

表 5.2.2 轻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σ 取值

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 低于 山20 I LαO~LC35 

σ (N/mm2 ) ωI 5.0 

5.3 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要求

高于 LC35

6. 0 

5. 3.1 轻骨料?昆凝土配合比设计应将工程设计文件提出的耐久

性能和长期性能要求作为设计目标;工程设计文件未提出轻霄'料

混凝土耐久性能要求时，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结合工程具

体情况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棍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 GB/ T 

50476 中对温凝土耐久性能的要求作为设计目标。

5.3.2 在配合比设计过程中，应经试验确定轻骨料混凝土配合

比是否符合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的规定;预拌轻骨料混凝土耐久

性能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本标准第 5. 3 . 3 条~第 5 . 3. 7 条 的

规定 。

5.3.3 具有抗裂要求的轻骨料酒凝土配合比设计宜符合下列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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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净水胶比不宜大于 0. 50 ，宜采用聚竣酸系高性能减

水齐1];

2 试配的混凝土早期抗裂试验的单位面积上的总开裂面积

不宜大于 700mm2 1m2 
0 

5.3.4 具有抗渗要求的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最大净水胶比应符合表 5 . 3. 4 的规定 。

表 5. 3. 4 最大净7.1<胶比

设计抗渗等级 最大净水胶比

P6 0. 55 

P8~ P12 0.45 

> P12 0. 40 

2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中的胶凝材料不直小于 320kg 。

3 配制具有抗渗要求的轻骨料j昆凝土的抗渗水压值应比设

计值提高 0. 2MPa; 抗渗试验结果应符合下式规定 :

p， 二三 E+0. 2 (5.3. 4) 
I :;0..--- 10 

式中: Pt→←6 个试件中不少于 4 个未出现渗水时的最大水压值

CMPa) ; 

p 设计要求的抗渗等级值。

5.3.5 具有抗冻要求的轻骨料?昆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最大净水胶比和最小胶凝材料用量应符合表 5 . 3 . 5-1 的

规定 。

2 复合矿物掺合料最大掺量宜符合表 5 . 3.5-2 的规定 ; 其

他矿物掺合料的最大掺量宜符合本标准表 5.4.2-1 的规定 。

3 引气剂掺量应经试验确定，使轻骨料:昆凝土含气量符合

工程设计对轻骨料混凝土性能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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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1 最大净水胶比和最小胶凝材料用量

11主大净水胶比 最小胶凝
设计抗冻等级

材料用量 ( kg/m3 ) 元引气剂时 掺引气开IJ时

F50 O. 50 0. 56 320 

FI 00 0. 4.5 0. 53 340 

F1 50 0.4 0 0. 50 360 

F200 0. 50 360 

表 5.3. 5-2 复合矿物掺合料最大掺量

复合矿物掺合料最大掺量 ( % )
净水胶比

采用硅酸盐水泥时 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时

,ç0. 40 55 45 

>0. 40 45 35 

注 : 采用其他通用硅酸盐水泥时. 应将水泥混合材掺量 20%以上的混合材量计人

矿物掺合料。

5.3.6 轻骨料?昆凝土抗氯离子渗透配合比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净水胶比不宜大于 0. 40;

2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中的胶凝材料不宜小于 350kg ;

3 矿物掺合料掺量不宜小于 25 % 。

5.3.7 轻骨料混凝土抗硫酸盐侵蚀配合比设计要求应符合表

5. 3. 7 的规定 。

表 5.3. 7 轻骨料混凝土抗硫酸盐侵蚀配合比设计要求

抗硫酸盐等级

KS120 

KS1 50 

> KS150 

最大净71<胶比

0. 42 

0. 38 

O. 33 

矿物掺合料掺量 c % )

二，，30

:;?:-35 

二三40

注 1 矿物掺合料掺量为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时的掺量;

2 矿物掺合料主要为矿渣粉和粉煤灰等，或复合采用 。

5.4 配合比设计参数选择

5.4.1 不同配制强度的轻骨料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可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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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4 . 1 选用，胶凝材料中的水泥宜为 42 . 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 ;

轻骨料混凝土最大胶凝材料用量不宜超过 550kg/m3 ;对于泵送

轻骨料混凝土 ， 胶凝材料用量不宜小于 350kg/m3 。

表 5.4. 1 轻骨料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 C kg/m3
) 

混凝土 轻骨料密度等级

配制强度

(N/ mm2 )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5. 0 260~320 250~300 230~280 

5. 0~7. 5 280-360 260-340 240-320 220-300 

7. 5- 10 280~370 260-350 240- 320 

10- 15 280-350 260-340 240~330 

15-20 300-400 280-380 270- 370 260-360 250~350 

20~25 330-400 320-390 3 1 0~ 380 300~370 

25-30 380-450 370- 440 360- 430 350- 420 

30-40 420-500 390-490 380-480 370- 470 I 

刊~50 430-530 420~520 410- 510 

50-60 450-550 440-540 430-530 

注 表中下限范用值适用于网球型轻骨料砂轻1昆凝土 ， 上限范用值适用于碎石型

轻粗'~j'料砂轻1昆凝土和l全年幸?昆凝土。

5. 4.2 矿物掺合料在轻骨料混凝土中的掺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钢筋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最大掺量宜符合表 5 . 4 . 2-1 的

规定 ; 预应力?昆凝土中矿物掺合料最大掺量宜符合表 5 . 4 . 2 -2 的

规定 。

2 对于大体积混凝土，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和复合掺

合料的最大掺量可增加 5% 。

3 采用掺量大于 30%的 C类粉煤灰的?昆凝土应以实际使用

的水泥和粉煤灰掺量进行安定性检验。

4 采用其他通用硅酸盐水泥时，宜将水泥混合材掺量 20%

以上的部分计入矿物掺合料。

5 在?昆合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矿物掺合料时，矿物掺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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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掺量应符合表 5 . 4 . 2-1 和表 5 . 4. 2-2 中复合掺合料的规定 。

6 复合掺合料各组分的掺量不宜超过单掺时的最大掺量。

7 矿物掺合料最终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表 5.4.2-1 钢筋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最大掺量

最大掺量<%)
矿物掺合料种类 净水胶比

采用硅酸放水泥时 采用普通硅股盐水泥时

王三0. 40 45 35 
粉煤灰

> 0. 40 40 30 

主二0 . 40 65 55 
粒化高炉矿渣粉

> 0. 40 55 45 

钢渣粉 30 20 

磷渣粉 30 20 

硅灰 10 10 

::S;;;0. 40 65 55 
复合掺合料

> 0. 40 55 45 

表 5.4.2-2 预应力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最大掺量

最大掺量< %)
矿物掺合料科'类 净水胶比

采用硅酸盐水泥时 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时

=二。.40 35 30 
粉煤灰

> 0.40 25 20 

主ζ0.40 55 45 
粒化高炉矿渣粉

> 0.40 45 35 

钢渣粉 20 10 

磷渣粉 20 10 

硅灰 10 10 

4二0.40 55 45 
复合掺合料

> 0.40 4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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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轻骨料1昆凝土的净用水量可按表 5 . 4.3 选用，并应根据

采用的外加剂，对其性能经试验调整后确定 。

表 5.4. 3 轻骨料混凝土的净用水量

拌合物性能要求 净用水量
轻骨料混凝土成型方式

( kg/m~l ) 
维勃稠度 (5) 明落度 ( mm)

振动加压成型 1O~20 45~140 

振动台成型 5~ l O 。~ 10 1 40~ 1 60 

振捣棒或平板振动器振实 30~80 1 60~1 80 

机械振捣 150~200 1 40~170 

钢筋密集机械振捣 二~200 145~ 180 

5.4.4 轻骨料混凝土的砂率应以体积砂率表示 。 体积可用绝对

体积或松散体积表示，对应的砂率应为绝对体积砂率或松散体积

砂率。 轻骨料混凝土的砂率可按表 5 . 4 . 4 选用 。 当混合使用普通

砂和轻砂作为细骨料时，宜取表 5 . 4 . 4 中的中间值，并按普通砂

和轻砂的混合比例进行插值计算 ; 当采用圆球型轻粗骨料时， 宜

取表 5 . 4 . 4 中的下限值; 当采用碎石型轻粗骨料时， 宜取表

5 . 4 . 4 中的上限值 。 对于泵送现挠的轻骨料?昆凝土，砂率宜取表

5. 4. 4 中的上限值。

表 5.4.4 轻骨料混凝土的砂率

施工方式 细骨料品种 砂率(% )

轻砂 35~50 
预制

普通砂 30~40 

轻砂 40~55 
现浇

普通砂 35~45 

5.4.5 当采用松散体积法设计配合比时 ， 粗细骨料松散堆积的

总体积可按表 5.4 . 5 选用 。 当采用膨胀珍珠岩砂时，宜取表

5. 4. 5 中的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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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5 粗细骨料松散堆积的总体积

轻粗骨料粒型 细'自料品种
粗细骨料松散样"积的总体积

(m3 ) 

圆球型
轻 彤、 1.25- 1. 50 

普通砂 1. 10- 1. 40 

碎石型
轻 l!'!; 1. 35- 1. 65 

普通砂 1. 15-1. 60 

5. 5 配合比计算与调整

5.5.1 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计算可采用松散体积法，也可采用

绝对体积法。 配合比计算中粗细骨料用量均以干燥状态为基准。

5.5.2 松散体积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租细骨料的种类及粗骨料的最大粒径，应根据设计要求

的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混凝土的用途进行确定 。

2 粗骨料应测定其堆积密度、筒压强度和 l h 吸水率，细骨

料应测定其堆积密度 。

3 应按本标准第 5 . 2 . 1 条计算泪凝土配制强度 。

4 应按本标准第 5.4.1 条选择胶凝材料用量，并按下列公

式计算矿物掺合料用量和水泥用量:

m r = mbßr (5.5.2 - 1) 

m c = m b -mr (5 . 5. 2-2) 

式中 : 7n r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用量 ( kg) ; 

mb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昆凝土中胶凝材料用量 ( kg) ;

卢I一-矿物掺合料掺量(%) ，可按本标准第 5 . 4. 2 条的

规定确定;

m c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中水泥用量 ( kg) 。

5 应按本标准第 5.4. 3 条选择净用水量。

6 应根据混凝土用途按本标准第 5 . 4.4 条选取松散体积

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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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根据粗细骨料的类型，按本标准第 5 . 4. 5 条选用粗、

细骨料松散堆积的总体积，并按下列公式计算粗、细骨料用量:

V,lb = V巾A

m , = V s1bPslb 

V .II, =V山 - Vs1b

(5. 5.2-3) 

(5 . 5. 2- 4) 

( 5. 5.2-5 ) 

m. = V a1bPalb (5 . 5. 2-6) 

式中: Vs1b 、 V. 1b一一分别为每立方米轻骨料j昆凝土的细骨料和粗

骨料松散堆积的体积 (m3 ) ; 

Vtlb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细骨料松散堆

积的总体积 (m3 ) ; 

矶、 n飞 分别为每立方米、混凝土的细骨料和粗骨料的

用量 Ckg) ; 

民一二松散体积砂率 (%) ; 

ρ剖b 、 ρi1 l b一一分别为细骨料和粗骨料的堆积密度( kg/ 
m 

8 应按下式计算总用水量;在采用预湿的轻骨料时，净用

水量应取为总用水量。

7ηWl = m wr1 +mwa (5. 5. 2-7 ) 

式中 : mW1一二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总用水量 ( kg);

mwn -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净用水量 Ckg);

mW<l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附加水量 Ckg) 。

9 应按下式计算轻骨料混凝土干表观密度巾，并与设计要

求的干表观密度进行对比， 当其误差大于 2%时，则应重新调整

和计算配合比。

ρcd = 1. 151叫 + ma +m , (5 . 5. 2-8 ) 

5.5.3 绝对体积法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

1 粗细骨料的种类及粗骨料的最大粒径，应根据设计要求

的轻骨料?昆凝土的强度等级、混凝土的用途确定。

2 粗骨料应测定其表现密度、筒压强度和 lh 吸水率，细骨

料应测定其表观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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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按本标准第 5.2.1 条计算?昆凝土配制强度 。

4 应按本标准第 5 . 4 . 1 条选择胶凝材料用量，并按本标准

公式 (5.5.2-1)和公式 (5.5.2-2) 分别计算矿物掺合料用量和

水泥用量。

5 应按本标准第 5.4.3 条选择净用水量。

6 应根据1昆凝土用途按本标准第 5.4.4 条选取绝对体积

砂率。

7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粗、细骨料的用量:

V实 = 11 - (mc + 旦旦 )7 1000 Iso (5.5 . 3- 1) 
L 飞 ρc ρw ! _j 

m s = Vsρ民 (5.5.3 - 2)

I _ f忡'忡?押?飞|

V. = 11 一 ( ~ 十 一旦十 "'s )/ 1000 1 (5.5.3 - 3) 
L 飞 ρc ρwρ到 / _j 

m . = V .P.
P 

(5 . 5.3 - 4) 

式中: Vs一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细骨料绝对体积 (m3 ) ; 

ms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1昆凝土的细骨料用量 ( kg) ; 

mc←→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 (kg);

mwn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净用水量 Ckg);

Sp←→-绝对体积砂率 C % ) ; 
V.←→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骨料绝对体积 Cm3 ) ; 

m.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骨料用量 Ckg);

ρc一一水泥的表观密度 (g/cm勺， ρc可取 2 . 9~3.1 ; 

ρw一一水的表现密度 (g/cm勺 ， Pw可取1. 0; 

ρs一一细骨料的表观密度 Cg/cm勺 ，采用普通砂时， ρs

可取 2 . 6 ;

P.p一一粗骨料的表观密度 Ckg/m3 ) 。

8 应按本标准公式 (5 . 5 . 2-7) 计算总用水量;在采用预湿

的轻骨料时，净用水量应取为总用水量 。

9 应按本标准公式 (5.5.2-8) 计算轻骨料混凝土干表现密

度 p时 ，并应与设计要求的干表现密度进行对比，当其误差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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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时，则应重新调整和计算配合比 。

5.5. 4 计算得出的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应通过试配予以调整 。

配合比的调整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以计算的混凝土配合比为基础，应维持用水量不变，选

取与计算配合比胶凝材料相差土 10%的两个胶凝材料用量，在j、率

相应适当减小和增加，然后分别按 3 个配合比拌制温凝土;并测

定拌合物的稠度，调整用水量，以达到规定的稠度为止。

2 应按校正后的 3 个混凝土配合比进行试配，检验混凝土

拌合物的稠度和湿表现密度，制作确定了昆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值的

试块，每种配合比应至少制作 1 组 。

3 标准养护 28d 后，应测定混凝土抗压强度和干表现密度;

以既能达到设计要求的海凝土配制强度和干表现密度又具有最小

胶凝材料用量的配合比作为选定配合比。

4 对选定配合比进行方量校正，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应按下式计算选定配合比的轻骨料?昆凝土拌合物的湿

表现密度:

ρcc = m a + m s + 1nb 十 mW1 (5.5 . 4- 1) 

式中 : ρ四 按选定配合比各组成材料计算的湿表观密

度 (kg/m3 ) ; 

n7a 、 1n s 、 mb 、 ln wt -一一分别为选定配合比中的每立方米轻骨料混

凝土的粗、细骨料用量、胶凝材料用量和

总用水量 (kg) 。

2 ) 实测按选定配合比配制轻骨料?昆凝土拌合物的湿表观

密度，并应按下式计算方量校正系数:

式中 :rr一一方量校正系数;

平 = 也l
ρcc 

( 5.5. 4- 2) 

ρω一一实测按选定配合比配制轻骨料:昆凝土拌合物的湿表

观密度 Ckg/m3 ) 。

3 ) 选定配合比中的各项材料用量均应乘以校正系数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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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确定的配合比。

5.5.5 对于调整确定的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应测定拌合物中

水溶性氯离子含量，试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棍凝土质量

控制标准 >> GB 50164 的规定 。

5.5.6 对耐久性能有设计要求的轻骨料混凝土应进行相关耐久

性能验证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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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设计计算

6. 1 一般规定

6. 1. 1 结构构件应根据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的要求，分别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和验算:

1 所有结构构件均应进行承载力计算;有抗震设防要求的

结构应进行结构构件抗震的承载力验算;必要时，尚应进行结构

的倾覆、滑移及抗浮验算 。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0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的有关规定 。

2 对使用上需要控制变形值的构件，应进行变形验算。 受

弯构件的挠度限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执行。

3 对使用上不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应进行轻骨料?昆凝

土拉应力验算;对使用上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应进行受力裂

缝宽度验算 。 结构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应

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的有关规

定执行 。

6. 1. 2 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构件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 。

6. 2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一般规定

6. 2. 1 本节的规定适用于钢筋轻骨料?昆凝土和预应力轻骨料?昆

凝土受弯构件、受压构件和受拉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

6.2. 2 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基本假定进行计算 :

1 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

2 不应考虑轻骨料混凝土的抗拉强度。

3 轻骨料?昆凝土受压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应按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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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

1) 当 E三三1::0 时:

σc = fc[ L 5 (去 )- 0. 5 (去 fJ (6.2.2-1) 

2 ) 当 ε。< 1:: < I:: cu 时 :

σc = fc (6 . 2. 2-2) 

式中 :σc一一一轻骨料?昆凝土压应力 (N/mm2 ) ; 

E: c一一轻骨料混凝土压应变;

fc-轻骨料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标准表

4. 2. 6 采用 (N/mm2 ) ; 

E: o一→轻骨料混凝土压应力刚达到 fc 时的混凝土压应变 ，

按表 6 . 2. 2 采用;

I:: cu 一一正截面的轻骨料混凝土极限压应变 : 当处于非均匀

受压时，取为 0. 0033 ; 当 处于轴心受压时，取

为E:o 。

表 6.2. 2 轻骨料混凝土压应力刚达到 fc 时的混凝土压应变

4 纵向钢筋的应力应取钢筋应变与其弹性模量的乘积，但

其绝对值不应大于其相应的强度设计值。 纵向受拉钢筋的极限拉

应变取为 0. 010

6.2.3 受弯构件、偏心受力构件正截面受压区轻骨料?昆凝土的

应力图形可简化为等效的矩形应力图，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矩形应力图的雯'压区高度 x 可取按截面应变保持平面的

假定所确定的中和轴高度乘以系数卢1 ，卢l 可按表 6 . 2. 3 采用 。

2 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值可取轻骨料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

计值 fc 乘以系数 α1 'αl 可按表 6 . 2 . 3 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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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轻骨料混凝土矩形应力图的系数 αt 及 ß，

6.2.4 纵向受拉钢筋屈服与受压区轻骨料?昆凝土破坏同时发生

时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b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有屈服点钢筋，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应按公式 (6. 2. 4-

1)计算;无屈服点钢筋，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应按公式

(6 . 2.4-2) 计算 。

~b =βl -r - (6 . 2.4 - 1) 
1 + ~ ~ ~~n一0.0033E, 

~b = ------'-l -,.. - (6 . 2.4 - 2) 
1. 6 1 十一_____d__L_一

0. 0033E s 

2 预应力轻骨料温凝土构件应符合下式规定:

~b =气 (6. 2 . 4 - 3)
1. 61 +!旦二豆豆L

0. 0033E s 

式中 : ι一一一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 ~b 取 Ib /仇，其中工b 为界限

受压区高度 ， h。 为截面有效高度，即纵向受拉钢筋

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 当截面受拉区内配

置有不同种类或不同预应力值的钢筋时，受弯构件

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应分别计算，并取其较

小值;

fy一一普通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勺 ，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有关

规定执行;

fpy一一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勺 ，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的有关

规定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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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钢筋弹性模量 (N/mm勺，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执行;

σi坤一一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合力点处轻骨料混凝土法向应

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CN/mm勺 ，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

关规定执行 。

6.2.5 纵向钢筋应力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纵向钢筋应力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1)普通钢筋

的 = 0 。叫牛 - 1 ) 

2) 预应力筋

σ。i = o. 0033Es ( 且也 1 )十 σ国
e 飞 X / 

2 纵向钢筋应力也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1)普通钢筋

的=二百 (之一卢1 ) 

2) 预应力筋

(6.2. 5- 1) 

(6 . 2. 5-2) 

(6.2.5-3) 

σpi -车二监(严 一卢1 )+σρ (6.2. 5- 4) 
~b 卢1 \11 0i ,-' J 

3 按公式 (6.2 . 5- 1 ) ~公式 (6 . 2. 5-4) 计算的纵向钢筋

应力应符合下列条件 :

- f~ ζ 矶， ζ fy (6. 2. 5- 5) 

(σpO i - f:,y) ~ σpi ~ fpy (6.2. 5- 6) 

当计算的机，为拉应力且其值大于 fy 时，取σ咐 =fy ; 当 σv为压

应力且其绝对值大于‘!"' y时，取的 ==-}" y 0 当计算的饵，为拉应力

且其值大于儿时，取 σpi == .fpy ; 当町，为压应力且其绝对值大于

(σρ - f:，y) 的绝对值时，取的 -σl币，一f:)y 。

式中 : hOi ---一第 i 层纵向钢筋截面重心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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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等效矩形应力图形的轻骨料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mm); 

h 、 σP'一二一第 1 层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应力，正值代表

拉应力，负值代表压应力 (N/mm2 );

f ~ 、 f ~Y一一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N/

mm勺，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 GB 50010 的规定执行;

σ间，←一一第 1 层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重心处轻骨料?昆凝土法向

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N/mm勺，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

有关规定执行。

6.3 受弯构件

6.3.1 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及有关限制条件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的有关规定执

行，但其中矩形应力图的系数 αl 、品和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乱、

纵向钢筋应力 σ圳 、 σP'应按本标准第 6 . 2 节的有关规定确定。

6.3.2 矩形、 T 形和 I 形截面的受弯构件，其受剪截面应符合

下列条件:

1 当儿/b运4 时，应按公式 (6 . 3 . 2-1)验算 。

2 当 hw/b二三6 时，应按公式 (6.3.2-2) 验算 。

3 当 4<hw /b<6 时，应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V ζ 0. 21fJ:it o (6.3.2 - 1) 

V ζ O. 17 j~th o (6 . 3. 2-2) 

式中 :V一一-构件斜截面上的最大剪力设计值 (N) ; 

fc-轻骨料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N/mm勺 ，按

本标准表 4. 2. 6 采用;

b-一一矩形截面宽度或 T 形截面、 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 mm); 

ho一一截面的有效高度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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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截面的腹板高度 (mm) ，对矩形截面，取有效高

度;对 T形截面，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对 I

形截面，取腹板净高。

6.3.3 不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的一般板类受弯构件，其斜截面

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V ~ 0 . 6卢'h fJ)h 0

ßh = (守) +
(6. 3. 3- 1) 

(6.3.3 - 2) 

式中 : V 构件斜截面上的最大剪力设计值 CN) ; 

向1 截面高度影响系数 : 当 ho 小于 800mm 时 ， ho 取

800mm; 当 ho 大于 2000mm 时 ， ho 取 2000mm;

f广一一轻骨料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CN/mm勺，按

本标准表 4. 2. 6 采用 。

6.3.4 矩形、 T形和 I 形截面的一般受弯构件，当仅配置箍筋

时， 其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按下列公式计算，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对预加力 N内引起的截面弯矩与外弯矩方向相同的情况，

以及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连续梁和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轻骨料

混凝土简支梁， Vp均应取 0 。

2 对先张法预应力轻骨料?昆凝土构件，在计算预加力 NPQ

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

关规定考虑预应力筋传递长度的影响 。

V ζ V四十 Vp

V臼 = O. 6ft侃 。 +儿， 生"-h o

(6 . 3.4 - 1) 

(6 . 3. 4-2) 

Vp = O. 04NpO (6. 3. 4- 3) 

式中 :V 构件斜截面上的最大剪力设计值 (N) ; 

V cs 构件斜截面上轻骨料混凝土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设

计值 (N) ; 

V"一一由预加力所提高的构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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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v -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mm2
): Asv取 11Asvl ' 11 为在同一截面内箍筋的肢

数 ， Asv 1 为单肢箍筋的截面面积;

5一←-沿构件长度方向的箍筋间距 (rnm) ; 

fyv一一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CN/mm勺，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规定选用;

N同一一计算截面上轻骨料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

预加力 (N)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执行;当 N民 大于

0. 3fcAo 时， N，均取 O . 3fcA o , A。 为构件的换算截面

面积。

3 集中荷载作用下的独立梁，应按下式计算:

1. 5 ,." , r A =一一'l-:Jt L仇。十 fyv 二三:!_h o C6 . 3. 4-4) 
À+1Jl ~'U V ' J YV 

式中: À-一一计算截面的剪跨比 ， À 可取 α /仇， α 为集中荷载作

用点至支座或节点边缘的距离;当 A 小于1. 5 时 ， À 

取1. 5; 当 A 大于 3 时 ， À 取 3 ;集中荷载作用点至

支座之间的箍筋应均匀配置 。

6.3.5 矩形、 T 形和 I 形截面的受弯构件，当配置箍筋和弯起

钢筋时，其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执行，但其中 Vcs 、 Vp 应按本

标准第 6. 3. 4 条的规定进行计算 。

6.3.6 矩形、 T 形和 I 形截面的一般受弯构件符合公式

(6.3 . 6-1)的要求时，集中荷载作用下的独立梁符合公式

(6.3 . 6-2) 的要求时，均可不进行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计算，但

应根据本标准第 7 . 2 . 8 条及现行国家标准 《也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按构造要求配置箍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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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 6- 1) 

(6.3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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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受压构件

6.4.1 钢筋轻骨料?昆凝土轴心受压构件，当配置的箍筋符合本

标准的构造规定时，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计算，其中稳定系数

ψ应按表 6 . 4.1 采用。

表 6.4.1 钢筋轻骨料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lo/b 主二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lo/d ~3. 5 5 7 8. 5 10. 5 12 14 15.5 17 19 21 22. 5 24 26 

lo/i 王二 14 21 28 35 42 48 55 62 69 76 83 90 97 104 

<p ]. 00 。 . 98 0.96 O. 93 O. 86 O. 79 O. 72 O. 65 O. 58 0.51 0.45 0.40 0. 35 0.30 

注:表中 I。为构件的计算长度 ; h 为矩形截丽的短边尺寸 ;d 为圆形截丽的直径; 1. 

为截面的最小回转半径。

6.4.2 钢筋轻骨料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当配置螺旋式或焊接

环式间接钢筋时 ， 不宜考虑间接钢筋对受压承载力的提高。

6.4.3 矩形和 I 形截面轻骨料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以及沿截

面腹部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矩形、 T形或 I 形截面钢筋轻骨料混

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计算，其中矩形应

力图的系数 αl 、 卢l 和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b 应按本标准第

6. 2. 3 条、第 6 . 2 . 4 条确定。

6.4.4 矩形、 T 形和 I 形截面的钢筋轻骨料混凝土偏心受压构

件的受剪截面应符合本标准第 6. 3. 2 条的规定 。

6.4.5 矩形、 T 形和 I 形截面的钢筋轻骨料混凝土偏心受压构

件，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1. 5 r " r A 
V ζ汗jft队 。 + fF fzho 十 0 . 06lV (6 . 4.5) 

式中 : À一→偏心受压构件计算截面的剪跨比;

N一一与剪力设计值 V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N) ，当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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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fcA 时 ， N 取 0.3fιA ， 此处 ， A 为构件的截

面面积。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应按下列规定取用:

1 对各类结构的框架柱 ， À 宜取 M/ (Vh o ) ; 对框架结构中

的框架柱， 当其反弯点在层高范围内时 ， À 可取 Hn/ (2ho ) ; 当 A

小于 1 时， À 取 1 ;当 A 大于 3 时， À 取 3 ;此处 ， M为计算截面

上与剪力设计值 V 相对应的弯矩设计值， Hn 为柱净高 。

2 对其他偏心受压构件，当承受均布荷载时 ， À 取1. 5 ; 当

承受符合本标准第 6.3.4 条规定的集中荷载时， À 取 α /h口 ，当 A

小于1. 5 时， À 取1. 5 ; 当 A 大于 3 时， À 取 3 ; 此处， α 为集中

荷载至支座或节点边缘的距离 。

6.4.6 矩形、 T 形和 I 形截面的钢筋轻骨料混凝土偏心受压构

件，当符合下式的规定时，可不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应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 0 的有关规

定，按构造要求配置箍筋。 下式中的剪跨比和轴向压力设计值应

按本标准第 6 . 4 . 5 条确定 。

1. 5 
V :s:二一一:，fJJh o + 0. 06N (6. 4. 6) 

" À+ 1 

6.4.7 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轻骨料混凝土框架柱，其受剪

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V x ""二 O . 21 fcfJh 0 cos() 

Vy 运 0.2 1fchbo s i n()

(6.4.7- 1) 

(6.4. 7-2) 

式中: V x --x 轴方向的剪力设计值 CN) ，对应的截面有效高

度为 ho ， 截面宽度为 b;

Vy一-y 轴方向的剪力设计值 CN) ，对应的截面有效高

度为仇，截面宽度为 11;

。一一斜向剪力设计值V 的作用方向与工轴的夹角，。取

arctan CVy/Vx ) 。

6.4.8 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轻骨料混凝土框架柱，其斜截

37 



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x_f + (~f ) + 1 寸:) ζ 1V". } 飞 中
(6.4. 8) 

式中 : Vux 、 VUY一一构件沿 z 轴方向、 y 轴方向的斜截面受剪承

载力设计值 (N) ，分别取对应的截面有效

高度及截面宽度，按本标准公式 (6 . 4. 5) 

计算 。

6.4.9 符合公式 (6 . 4 . 9-1) 、公式 (6.4.9-2) 规定的矩形截面

双向受剪的钢筋轻骨料泪凝土框架柱，可不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

力计算，但应根据本标准及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按构造要求配置箍筋 。

1 1. 5 " " ，~~ ~ . ，\ Vx < ( ~一一1ft队 。 + O. 06 N )cos8 (6 . 4. 9- 1) X 飞 U. x+1J'~'" V I ~ ' ~~ " } 

I 1. 5 r , 1 I ^ A /" 1\ T \ V y < ( 一一~ft胁。 + 0 . 06N ) sin8 (6.4. 9- 2) 飞 \，1. y + 1 J " -' U ' ~ ' ~~ ") 

式中 : ，1. x 、 ，1. y-一框架柱沿 z 轴、 y 轴方向计算截面的剪跨比，

应按本标准第 6.4. 5 条的规定确定 。

6.4.10 钢筋轻骨料混凝土剪力墙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式条件 :

V ζ 0 . 2 1fJil o (6. 4.10) 

式中 :V一一剪力设计值 (N) ; 

b 矩形截面的宽度或 T 形、 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墙

的厚度) (mm); 

ho-一一截面的有效高度 (mm) 。

6.4.11 钢筋轻骨料?昆凝土剪力墙在偏心受压时的斜截面受剪承

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1 I ~ ， ~r " ， ~ ， , • , A w \ , r A d 
V :;;::: 一 J.一 ( 0 . 43f， bh o 十 O . llN' ~W )十几v 一句。

飞 ，1. - 0.5飞凡/

(6. 4. 11 ) 

式巾 :N一一与剪力设计值 V 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CN) ，当

N大于 O. 2fobh. 时，取 0.2f，ι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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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一剪力墙的截面面积 (mm勺 ，其中，翼缘的有效面

积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规定的翼缘计算宽度确定;

Aw-T形、 I 形截面剪力墙腹板的截面面积 (mm勺 ，对

矩形截面剪力墙，取 Aw=A;

Ash一一配置在同一水平截面内的水平分布钢筋的全部截面

面积 (mm2 ) ; 

五「一水平分布钢筋的竖向间距 Cmm);

A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 ， À 为 M/ CVh o ) ; 当 A 小于1. 5

时，取为1. 5 ，当 A 大于 2 . 2 时，取为 2 . 2; 此处，

M为与剪力设计值 V 相应的弯矩设计值;当计算

截面与墙底之间的距离小于 ho/2 时，入应按距墙底

ho/2 处的弯矩值与剪力值计算。

当剪力设计值V不大于本标准公式 (6.4. 11) 中右边第一

项时，水平分布钢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规定的构造要求配置。

6.4.12 钢筋轻骨料混凝土剪力墙在偏心受拉时的斜截面受剪承

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且公式 (6 . 4.12) 右边的计算值小于

f严令川，取等于 fyv 争。 :

( ~ ， ~，. " ~ ""A 飞 A "V ~ 一一. s ~ o. 43f，胁 。 一 O. l1N'Ã)+ f ;'V ' .; :~hh o ~ À - 0. 5 \ ~ . 'V J 'v, . u ~ . .~ " A J 

C6 . 4. 12) 

式中 : N←一与剪力设计值 V相应的轴向拉力设计值的) ; 

A一一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标准第 6.4.11 条取用 。

6.4. 13 钢筋轻骨料?昆凝土剪力墙中的洞口连梁，其受剪截面应

符合本标准第 6 . 3 . 2 条的规定，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宜符合下式

规定:

v ~ O. 6.f)Jh o + fyv 今1 0 (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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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受拉构件

6.5.1 轻骨料?昆凝土受拉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和有关限制

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其中矩形应力图的系数 αl 、品和相对界限受压区

高度乱、纵向钢筋应力 σ挝 、町，应按本标准第 6 . 2 节的有关规定

确定 。

6.5.2 矩形、 T 形和 I 形截面的钢筋轻骨料混凝土偏心受拉构

件的受剪截面应符合本标准第 6 . 3 . 2 条的规定 。

6.5.3 矩形、 T 形和 I 形截面的钢筋轻骨料混凝土偏心受拉构

件，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当公式 (6. 5.3) 右

A 
边的计算值小于儿子h o 时，应取等于 fyv ?ho ，且 fyv ?ho 值

不得小于 o. 36j):h o 0 

1. 5 ,. " ,. A 
V ~ 一一fJ:iL o + j 一句。一 0 . 2N (6.5. 3) 

飞 À + 1 J '~. '\J , J YV S 

式中 : N一一与剪力设计值 V相应的轴向拉力设计值 (N) ; 

A→一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标准第 6.4 . 5 条确定 。

6.6 受扭构件

6.6.1 在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对儿/b 不大于 6 的矩

形、 T 形和 I 形截面构件(图 6.6 . 1) ，其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1 当 hw/b 不大于 4 时，应按公式 (6.6 . 1-1)验算;

2 当 hw/b 等于 6 时 ， 应按公式 (6.6 . 1 - 2) 验算;

3 当 hw /b 介于 4 和 6 之间时，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4 当 hw/b 大于 6 时，受扭构件的截面尺寸条件及扭曲截面

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专门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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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一一一:::;;;; o. 21lc 
bh o ' 0. 8W , 

V , T 
一十 三三 o . 17 f c 
bh o ' 0 . 8W t 

(6 . 6. 1- 1) 

(6.6 . 1- 2) 



式中 :T一一扭矩设计值 (N.mm);

仕一←矩形截面的宽度， T 形或 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mm); 

ho一一截面的有效高度 (mm);

W t -- 受扭构件的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 (mm勺 ，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 们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

有关规定执行;

卢tw一一截面的腹板高度 (mm) ，对矩形截面，取有效高度

17 0 ; 对 T形截面，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对 I

形截面，取腹板净高。

七旦|
(a) 矩形截面

-<:'1-<: 

品'!:l 
h 
护卫鸟，

l 4i l 
(b) T 形、 I 形截面

图 6.6.1 受扭构件截面

l一弯矩、剪力作用平面

6.6.2 在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构件 (图 6.6 . 1)，符

合公式 (6.6.2) 的要求时，可不进行构件受剪扭承载力计算，

但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 0 的有

关规定，按构造要求配置纵向钢筋和箍筋， 此时梁内受扭纵向钢

筋配筋率 ρtl应符合本标准第 7. 2. 7 条的规定 。

V ， T ~~ ~ r ， ~~ ， j\J 讪
一一 +一 ~ O. 6ft 十 0.04 二旦 (6.6 . 2) 
bh o ' W，胁。

式中 : N Pi 计算截面上轻骨料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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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预应力筋及非预应力筋的合力，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 《泪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

规定执行;当 N州 大于 0. 3fcAo 时 ， N同 取

O. 3fcAo ， 此处 Ao为构件的换算截面面积。

6.6.3 矩形截面纯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矩形截面纯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A"lA Tζ 0 . 3f，W， 十 1. 2仔fyv 」fE (6 . 6.3- 1) 

C 一 」主缸旦L
一

fyvA"川t仆， u∞

A∞即r= bm阳rh∞盯r 

(6 . 6. 3- 2) 

(6.6 . 3- 3) 

U t'Or - 2Cb∞r 十 h四r ) (6 . 6. 3- 4) 

式中: S一一一受扭的纵向钢筋与箍筋的配筋强度比值，应不小于

O. 6 且不大于1. 7 ，当 C 大于1. 7 时， s 取1. 7; 

As，L一一受扭计算中取对称布置的全部纵向非预应力筋截面

面积 Cmm2 ) ; 

A s11 受扭计算中沿截面周边配置的箍筋单肢截面面积
m m 

l'f'一一雯'扭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CN/mm勺 ，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规定

选用;

fy一一受扭纵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CN/mm勺 ，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 。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的

规定选用;

A∞r一一一截面核心部分的面积 Cmm2 ) ; 

Uco r 一一截面核心部分的周长 Cmm);

b∞r一一箍筋内表面范围内截面核心部分的短边尺寸

(mm) ; 

h∞「→←箍筋内表面范围内截面核心部分的长边尺寸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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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偏心距 e，均不大于 h/6 的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纯扭构

件，当符合 C不小于1. 7 时，可在公式 (6 . 6 . 3 -1)的右边增加
l\T 

预加力影响项 0. 04 去帜，且 N同取值应符合本标准第 6.6 . 2 条

的规定;在公式 (6.6.3-1)中 C 取1. 7 。

3 当 C 小于1. 7 或 彻大于 h/6 时，不应考虑预加力影响

项，而应按钢筋轻骨料混凝土纯扭构件计算 。

6.6.4 T 形和 I 形截面纯扭构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规定将其截面划分为几个矩形截面，

并应分别按本标准第 6. 6 . 3 条进行受扭承载力计算。

6.6.5 在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截面剪扭构件，其受剪

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剪扭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受剪承载力

V 运 (1 . 5 一β )(0 阳0汁川+刊O 削

(6 . 6. 5-1) 

卢βt-1L. 5V川τ口I一

1 十 o . 5 ~二二
Tbh o 

(6.6.5-2) 

式中 : Asv一二受剪承载力所需的箍筋截面面积 (mm2 ) ; 

卢t一一一般轻骨料?昆凝土剪扭构件受扭承载力降低系数，

当 β 小于 o. 5 时， β 取 0.5; 当卢1 大于 1 时 ，卢l

取 10

2 ) 受扭承载力

I ^ 4'"'J r I ^ ^ A N rlJ \,..T T I 1 (') f(; r As" A Kβ (0 . 3f, +0. 04 ya )w, + 1. 2Æf归 s

(6.6 . 5- 3) 

式中: S一一受扭的纵向钢筋与箍筋的配筋强度比值，应按本标

准第 6.6 . 3 条的规定确定 。

2 集中荷载作用下的独立剪扭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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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剪承载力

I 1. 5 r " '^ ^ ' ~ ， \ , r A 
V :S;; (1 . 5β) (汗]:f .tJh o + O. 04N[iJ )+ f yv 节。

(6 . 6.5 - 4) 

卢 1 . 5mu, = ~ . V T TTTT (6 . 6.5 - 5) 
1 十 O.2(λ 十 1) 二」二上

Tbh o 

式中: À一一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标准第 6 . 3.4 条规定取用 ;

卢r二一集中荷载作用下剪扭构件轻骨料?昆凝土受扭承载力

降低系数，当 β 小于 O. 5 时，卢1 取 0 . 5 ; 当 β 大于

1 时，卢t 取 10

2 ) 受扭承载力仍应按本标准公式 (6.6 . 5- 3) 计算，但式

中的 β 应按本标准公式 (6.6. 5-5 ) 计算 。

6.6.6 T 形和 I 形截面剪扭构件的受剪扭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

计算 :

1 剪扭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应按本标准公式 (6 . 6.5-1 ) 与

公式 (6 . 6 . 5 -2) 或公式 (6. 6. 5-4 ) 与公式 (6. 6. 5-5 ) 进行计

算，但计算时应将 T及 W，分别以丁w及 W，w1-\:;替;

2 剪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可根据本标准第 6.6.4 条的规

定划分为几个矩形截面分别进行计算;腹板可按本标准公式

(6 . 6.5-3) 、公式 (6 . 6. 5-2) 或公式 (6 . 6 . 5-3 ) 、公式 (6.6 . 5-5)

进行计算，但计算时应将 T及 W，分别以 Tw及 W，w 1-\:;替;受压翼

缘及受拉翼缘可按本标准第 6.6.3 条纯扭构件的规定进行计算，

但计算时应将 T及 W，分别以 T'r 及 W'，r!~ Tr及 W， r代替。

6.6. 7 在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 T 形和 I 形截

面的弯剪扭构件，可按下列规定进行承载力的简化计算:

1 当 V :S;; O. 3f， bh o 或 Vζ O . 75f， bh o / O 十 1 ) 时，可仅按受

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纯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分别进行

计算;

2 当 T:S;; O . 15f，W ， 时，可仅按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

力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分别进行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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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8 矩形、 T 形和 I 形截面弯剪扭构件的配筋计算及配筋位

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有关

规定执行。

6.6. 9 在轴向压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轻骨

料混凝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其受剪、受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受剪承载力应符合公式 (6.6.9-1) 规定 。

2 受扭承载力应符合公式 (6. 6. 9-2) 规定 。

f 1. 5 r /r • ^ r"''''~ I \ 
V ζ (1 . 5 一卢'J (江l/， bh o 十 O . 06N ) +儿币。

(6.6.9 - 1) 

I ^ ^ r , ^ ^" N\ Tr T , 1 ^ r.: r A <"A Tζβ ( 0 . 3/， 十 0.06 互 ) W , + 1. 2 .JU yv ' . SI1; . cor 

(6 . 6.9 - 2) 

式中 : À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标准第 6. 4 . 5 条的规定

确定;

卢l一←集中荷载作用下剪扭构件轻骨料混凝土受扭承载力

降低系数，应按本标准公式 (6.6 . 5-5) 计算;

C一一受扭的纵向钢筋与箍筋的配筋强度比值，应按本标

准第 6.6.3 条的规定确定 。

6.6. 10 在轴向压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轻骨

料混凝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当 T ζ (0 . 1 5/， 十 0.03NjA)W， 时，

可仅计算偏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

6.6.11 在轴向压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轻骨

料j昆凝土矩形截面框架柱的配筋计算及配筋位置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的有关规定执行。

6.7 受冲切构件

6.7.1 在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下不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的

板，其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 . 7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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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q 

2\f'" )王
之It 衫5; 以7l

在|足二罚y 在
3 

4 I I '4 

LA2 1E 
(a) 局部荷载作用下 (b) 集中反力作用下

图 6.7. 1 板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1一冲切破坏锥体的斜截面; 2一11自界截面，

3 临界截丽的周长; 4一冲切破坏锥体的底而线

F, ~ (0.6卢'hf， 十 O. 21σpc.m ) 1flm ho 

1. 2 
r;1 = 0. 4 +瓦

(6 . 7. 1- 1) 

(6.7. 1- 2) 

加 = O. 5+ 宁主旦 (6 . 7. 1-3) 
LJc U 

式中: F/- 局部荷载设计值或集中反力设计值 (N) ;对板柱

结构的节点，取柱所承受的轴向压力设计值的层间

差值减去冲切破坏锥体范围内板所承受的荷载设计

值;当有不平衡弯矩时，其集中反力设计值 Fl 应

以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Fl .叫代替 ， F， . 明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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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一一-截面高度影响系数， 当 h 小于等于 800mm 时， ßh 
取1. 0; 当 h 不小于 2000mm 时， ßh 取 0.9 ，其间

按线性内插法取用;

ft一一轻骨料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勺， 按

本标准表 4.2.6 采用;

σ阳. m一一|陆界截面周长上两个方向轻骨料混凝土有效预压应力

按长度的加权平均值，其值宜控制在1. ON/ mm2 

3. 5N/mm2范围内;

Um一一临界截面的周长 (mm) ，距离局部荷载或集中反

力作用面积周边 ho/2 处板垂直截面的最不利周长;

ho 截面有效高度 (mm) ，取两个配筋方向的截面有

效高度的平均值;

?一一系数，应取币l 和r;z中的较小值;

1Jl 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形状的影响系数;

r;z一一一临界截面周长与板截面有效高度之比的影响系数;

ß，一一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为矩形时的长边与短

边尺寸的比值，民不宜大于 4 ; 当卢电 小于 2 时， ßs 
取 2; 当面积为圆形时， ßs 取 2 ; 

α写一一板柱结构中柱类型的影响系数，对中柱，仇取 40;

对边柱，比取 30 ; 对角柱， αs 取 20 。

6.7.2 在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下，当受冲切承载力不符合

本标准第 6.7.1 条的规定且板厚受到限制时，可配置箍筋或弯起

钢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冲切截面应符合下式规定:

Ft 王三 f' 1J Umho (6. 7. 2- 1) 

2 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的板，其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当配置箍筋时

Fl ~ (0. 4f, +0. 21σpc.m) ytumho + O. 8f yvA川

(6 .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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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当配置弯起钢筋时

Fl 三三 (0 . 4ft + 0.210"1σ叫l川泼

(6.7 . 2-3) 

式中:人「一与呈 45。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相交的全部箍筋截

面面积 (mm2 ) ; 

A，I>u一一一与呈 45
0

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相交的全部弯起钢

筋截面面积 (mm2 ) ; 

α一一弯起钢筋与板底面的夹角。

3 板中配置的抗冲切箍筋或弯起钢筋 ，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0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构造规定。

4 对配置抗冲切钢筋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外的截面，尚应按

本标准第 6.7.1 条的规定进行受冲切承载力计算，且 Um 应取配

置抗冲切钢筋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外 0. 5ho处的最不利周长 。

6. 8 局部受压构件

6.8.1 配置间接钢筋的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构件，其局部受压区

的截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

F{ ~ 1. 1卢'çß，fcA'n

卢l -a
(6.8.1 - 1) 

(6 . 8. 1- 2) 

式中: F，一一局部受压面上作用的局部荷载或局部压力设计值

(N) ;对后张法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构件中的锚l头

局压区的压力设计值，应取1. 2 倍张拉控制力;

48 

fc-轻骨料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在

后张法预应力轻骨料温凝土构件的张拉阶段验算

中，应根据相应阶段的轻骨料?昆凝土立方体抗压强

度儿值按本标准表 4-.2 . 5 的规定以线性内插法

确定;

乱一一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昆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LC50 时，品取 1.0; 当混凝士强度等级为 LC60



时 ， ßc取 0.93 ; 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

β一一轻骨料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其取值

不应大于 2 . 65 ; 

A，一一轻骨料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Cmm2 ) ; 

A'n 轻骨料混凝土局部受压净面积 Cmm2 ) ;对后张法

构件，应在轻骨料?昆凝土局部受压面积中扣除孔

道、凹槽部分的面积;

Ab 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 Cmm勺 ，可由局部受压面

积与计算底面积按同心、对称的原则确定 。

6.8.2 当配置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且其核心面积 A即不

小于 A， 时(图 6. 8 . 2) ，局部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dw 

1 (I,> /,) 1 

Ab 

王 | . . . . . . . 
习 -j|• • • • • • • 

• • • • • • • _-
-"=1 /飞

) 也

• 

1…二 己 -7 1. • 

(a) 方格网式配筋 (b) 螺旋式配筋

图 6. 8. 2 局部受压区的间接钢筋
l 周边矩形箍筋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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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局部受压承载力应按公式 (6 . 8.2-1)验算 。

Fl ~ 0. 9(0.85品βfc + 2apv卢ωrfyv )Atn 

ρv 一
71 ] A时 l ] 十 ηzA ，a lz

Acors 

4A <<1 
ρv= 瓦=

(6.8. 2- 1) 

(6. 8. 2- 2) 

(6. 8. 2-3) 

式中 : 卢∞r一一配置间接钢筋的局部受压承载力提高系数，按本

标准公式 (6.8.1-2) 计算，但 Ab 以 Acor代替，当

Acor大于 Ab 时 ， A∞r应取 Ab ;

α一一间接钢筋对混凝士约束的折减系数:当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超过 LC50 时，取 1. 0 ， 当混凝土强度等

级为 LC60 时，取 0.9 5 ，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fyv一一间接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有关规定执行;

A即一一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的轻骨

料混凝土核心面积，其重心应与儿的重心重合，

计算中仍按同心、对称的原则取值;

ρv一一间接钢筋的体积配筋率，即核心面积 Acor范围内单

位轻骨料混凝土体积所含间接钢筋的体积;

77] 、 A ， ] -一方格网沿 II 方向的钢筋根数、单根钢筋的截面

面积;

叫、 A，a-一方格网沿 l2 方向的钢筋根数、单根钢筋的截面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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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单根螺旋式间接钢筋的截面面积;

dcor一一螺旋式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的轻骨料混凝土截

面直径 ;

5一一-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的间距，直取 30mm~

80mm。

2 当为方格网式配筋时(图 6 . 8 . 2a) ， 其体积配筋率 ρv 应



按公式 (6.8.2-2) 计算，且钢筋网两个方向上单位长度内钢筋

截面面积的比值不宜大于1. 50 

3 当为螺旋式配筋时 (图 6 . 8. 2b) ，其体积配筋率 ρv 应按

公式 (6 . 8 . 2 -3) 计算。

4 配置在规定高度 h 范围内(如图 6. 8. 2 所示)的间接钢

筋，对方格网式钢筋，不应少于 4 片;对螺旋式钢筋，不应少于

4 圈 。 对柱接头 ， h 尚不应小于 1 5d ， d 为柱的纵向钢筋直径。

5 当在矩形截面内配置用于局部承压的螺旋箍筋时，沿截

面周边配置的矩形箍筋宜加密 。

6.9 裂缝控制验算

6.9.1 钢筋轻骨料1昆凝土和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构件，应按表

6.9.1 确定其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宽度的限值 Wlim' 其中环

境类别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处于年平均相对湿度小于 60%地区→级环境下的受弯

构件，其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可采用表 6 . 9.1 括号内的数值。

2 在一类环境下，对钢筋轻骨料混凝土屋架、托架及需作

疲劳验算的吊车梁，其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应取为 0.20mm; 对钢

筋轻骨料混凝土屋面梁和托梁，其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应取

为 0. 30mm。

3 在一类环境下，对预应力轻骨料?昆凝土屋架、托架及双

向板体系，应按二级裂缝控制等级进行验算;对一类环境下的预

应力轻骨料混凝土屋面梁、托梁、单向板，按表 6. 9.1 中二 a 级

环境的要求进行验算 ; 在一类和二类环境下的需作疲劳验算的预

应力?昆凝土吊车梁，应按一级裂缝控制等级进行验算 。

4 对于烟囱、筒仓和处于液体压力下的结构构件，其裂缝

控制要求应进行专项规定。

5 对于处于四类、五类环境下的结构构件 ， 其裂缝控制要

求应符合专门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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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较大的构件，可根据实践经验对表

6. 9. 1 中最大裂缝宽度限值适当放宽。

表 6.9. 1 结构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宽度的限值 (mm)

钢筋轻骨'料?昆凝土结构 预应力轻'自料混凝土结构
环境类别

裂缝控制等级 Wlim 裂缝控制等级 Wlim 

0. 30 (0.4 0) 0. 20 
三级

_ a O. 10 
级

二 b O. 20 二级

工气 a 、 专: b →级

注. 1 表中规定的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和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仅适用于正截面的验算;

2 表巾的规定可适用于采用热轧钢筋的钢筋轻骨料混凝土构件和采用预应力

钢丝、俐绞线及预应力蝶纹钢筋的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构件;当采用其他

类别的钢丝或钢筋时. 其裂缝控制要求按专门标准确定 。

6.9. 2 钢筋轻骨料:昆凝土和预应力轻骨料?昆凝土构件的受拉边

缘应力或正截面裂缝宽度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一级裂缝控制等级的构件，在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下，

受拉边缘应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

σck 一句豆豆 0 (6.9. 2- 1) 

2 二级裂缝控制等级的构件，在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下，

受拉边缘应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

σck σ1'" ~ f.k (6 . 9.2 - 2) 

3 三级裂缝控制等级时，钢筋轻骨料混凝土构件的最大裂

缝宽度可按荷载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效应计算，预

应力轻骨料混凝土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可按荷载标准组合并考虑

长期作用影响的效应计算。最大裂缝宽度应符合下式规定 :

W mox ~ Wjim (6 . 9. 2-3) 

4 对环境类别为二 a 类的预应力轻骨料:昆凝土构件，在荷

载准永久组合下，受拉边缘应力尚应符合下式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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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叫 一句 三三 !'k (6 . 9. 2- 4) 

式中 :σck 、 σcq一一荷载标准组合、准永久组合下抗裂验算边缘

的轻骨料混凝土法向应力 CN/mm2 ) ; 

σ阳一一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在抗裂验算边缘混凝

土的预压应力 (MPa) ，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执

行;对受弯和大偏心受压的预应力轻骨料:昆

凝土构件，其预拉区在施工阶段出现裂缝的

区段，本标准公式( 6. 9. 2-1) ~公式

(6.9 . 2-3) 中的印应乘以系数 0.9;

! 'k 轻骨料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N/

mm勺 ，按本标准表 4 . 2. 5 取用;

W rrutx 按荷载的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

作用影响计算最大裂缝宽度 (mm) ，按本标

准第 6 . 9. 3 条计算 。

6.9.3 在矩形、 T 形、倒 T 形和 I 形截面的钢筋轻骨料由凝土

受拉、受弯和偏心受压构件及预应力轻骨料?昆凝土轴心受拉和受

弯构件中，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

影响的最大裂缝宽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J且
向

4 

们
儿
-
M

Z
F
-
f

j

白

d

一
川

川
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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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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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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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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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6.9 . 3-1) 

(6.9.3 - 2) 

(6. 9. 3- 3) 

As 十 Ap
p，e 二 A ，丁 (6 . 9.3 - 4) 

式中 : αcr 构件受力特征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执行;

￠广二裂缝间纵向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当￠ 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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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 时 ， ø 取 0 . 2; 当￠大于1. 0 时，功取1. 0; 对

直接承受重复荷载的构件，功取1. 0; 

σs 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钢筋轻骨料混凝土构件

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应力或按标准组合计算的预应

力轻骨料混凝土构件纵向受拉钢筋等效应力 (N/
m m 

E，-一钢筋的弹性模量 CN/mm勺 ，按现行国家标准<<1昆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 10 的有关规定执行;

C，一一最外层纵向受拉钢筋边缘至受拉区底边的距离

(mm): 当 C， 小于 20 时， Cs 取 20; 当 C， 大于 65

时， Cs 取 65 ;

ρte一一按有效受拉轻骨料?昆凝土截面面积计算的纵向受

拉钢筋配筋率;对无粘结后张构件，仅取纵向受

拉普通钢筋计算配筋率;在最大裂缝宽度计算中，

当 ρtc小于 O. 01 时 ， p'e取 0 . 01;

A te -一有效受拉1昆凝土截面面积 Cmm勺， 对轴心受拉构

件，取构件截面面积;对受弯、偏心受压和偏心

受拉构件 ， A te取 o. 5bh + (br -b)岛，此处， br 、 h r
为受拉翼缘的宽度、高度;

人←→一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mm2 ) ; 

A p -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面积 Cmm2 ) ; 

dcq二二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直径 Cmm); 对无粘结后

张构件，仅为受拉区纵向受拉普通钢筋的等效

直径;

di一一受拉区第 z 种纵向钢筋的公称直径 (mm); 对于有

粘结预应力钢绞线束的直径取为 J百dp1 ，其中 dp1
为单根钢绞线的公称直径， η1 为单柬钢绞线根数;

ηt 受拉区第 z 种纵向钢筋的根数;对于有粘结预应力

钢绞线，取为钢绞线柬数 ;

ν，二一受拉区第 1 种纵向钢筋的相对粘结特征系数，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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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家标准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

有关规定执行;对环氧树脂涂层带肋钢筋，其相

对粘结特征系数尚应乘以系数 O. 8 。

6.9.4 计算最大裂缝宽度时，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承受吊车荷载但不需做疲劳验算的受弯构件，可将计

算求得的最大裂缝宽度乘以系数 0.85 ;

2 对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配

置表层钢筋网片的梁，按本标准公式 (6 . 9.3-1)计算的最大裂

缝宽度可适当折减，折减系数可取 0.7;

3 对 eoζ0 . 55ho 的偏心受压构件，可不验算裂缝宽度;
4 对现浇轻骨料:昆凝土梁板，在计算梁端负弯矩截面的最

大裂缝宽度时，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可计入梁有效翼缘

宽度范围内与梁同方向的板筋面积，其中梁有效翼缘宽度可按现

行国家标准 。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取值。

6.9.5 在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下，钢筋轻骨料混凝土构

件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的应力或预应力轻骨料棍凝土受拉区纵向

钢筋的等效应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 0 的有关规定计算，但宜将内力臂系数取为 0.8 5 计算。

6.9.6 在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下，抗裂验算边缘轻骨料

混凝土的法向应力计算、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受弯构件对截面上

的轻骨料混凝土主拉应力和主压应力的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有关规定 。

6. 10 受弯构件的挠度验算

6.10.1 钢筋轻骨料?昆凝土和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挠

度可按照结构力学方法计算， 且不应超过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 GB500 1 0 的有关规定 。 荷载准永久组合或荷载

标准组合并计人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的刚度 B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计算。

6.10.2 按裂缝控制等级要求的荷载组合作用下，钢筋轻骨料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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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受弯构件和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丘，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钢筋轻骨料混凝土受弯构件应按下式计算:

R = 人h~
一

1 向+OHdtt
2 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受弯构件应按下式计算:

1 ) 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

(6.1 0. 2- 1)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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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2) 

(6. 10.2-3 ) 

(6 .10. 2-4 ) 

(, ~ , 0. 21\ 
ω=( 1. 0 十 ) Cl 十 O . 45Yr) - 0.7 (6 . 10. 2-5) 

\αEρ/ 

M 'T = (σ阳十 γitk ) W o (6. 10. 2-6) 

(br - b)h r 
Yr=-"瓦7→ (6.10. 2- 7) 

αE = Ej ELC (6.10. 2-8 ) 

式中 : αE 钢筋弹性模量与轻骨料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þ-一裂缝间纵向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按本标准第

6 . 9.3 条确定;

F一一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对钢筋轻骨料混凝土受弯构

件， ρ 取 Aj (品。 ) ;对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受弯构

件， ρ 取(Ap +人 ) / (bh o );

10 换算截面惯性矩;

Yr一一受拉翼缘截面面积与腹板有效截面面积的比值;

br一一受拉区翼缘的宽度 (mm) ;

hr 受拉区翼缘的高度 (mm) ;

1C(..'r 预应力轻骨料?昆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的开裂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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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r与弯矩儿生的比值，当 κcr 大于1. 0 时， κcr

取1. 0 ; 

σpc 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由预加力在抗裂验算边缘

产生的轻骨料混凝土预压应力 (N/mm2 ) ; 

Y一一轻骨料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应

按现行国家标准 《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确定。

3 对预压时预拉区出现裂缝的构件 ， Bs 应降低 10% 。

6.10.3 荷载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影响系数的取值和预应力轻骨

料混凝土受弯构件在使用阶段的预加力反拱值，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 1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确定。

6.11 预应力计算

6.11. 1 除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外，预应力轻

骨料混凝土结构构件中预应力筋的其他预应力损失值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 10 的有关规定确定;且

预应力总损失取值，先张法构件不应小于 130N/mm2 ，后张法构

件不应小于1l0N/mm2 o

6.11.2 轻骨料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的结构构件受拉区、受压

区纵向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损失值 σ15 、的5应满足下列规定:

1 σ15 、内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α +b 与子

σ15 - 仰伊2 丁丰EjJ

a+b 皂手
σ 15 伊I 但 Tτ丐7

An+ A吕
ρ = 一互7

An + A飞
ρ= →互了

(6.1 1. 2-1) 

(6.1 1. 2- 2) 

(6. 11. 2- 3a) 

(6.1 1. 2-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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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旦
人

(6. 11. 2- 4a) 

(6. 11.2-4b) 

式中:伊I 一-→环境温度影响系数，按本标准表 6 . 11. 3-1 取用;

伊2二一体积表面积比影响系数，按本标准表 6.1 1. 3-2 

取用;

α 、 b二一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预应力损失值的计算参数，

按本标准表 6.1 1. 3-3 取用;

.f ~υ←一施加预应力时的轻骨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N/mm勺 ，由与结构构件同条件养护的试件确定;

σ阳 、 σL一一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合力点处轻骨料混凝土法

向压应力 (N/mm2 ) ; 

ρ 、 ρ，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和非预应力筋的配筋率 :

对先张法构件，应按本标准公式 (6 . 1 1. 2-3a) 、公

式 (6 . 11. 2-4a) 分别计算;对后张法构件，应按

本标准公式 (6. 11. 2-3b) 、公式 (6 . 1 1. 2←4b) 分

别计算;对称配置预应力筋和非预应力筋的构件，

配筋率 ρ 、 ρf应按钢筋总截面的一半计算;

Ap 、 As - 分别为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和非预应力筋的截面面

积 Cmm2 ) ; 

Ao 、 An一二一分别为构件换算截面面积和净截面面积 (mm勺 。

2 在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合力点处的轻骨料混凝土法

向压应力 σ阳 、 σL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计算 。 此时，预应力损失值应仅计入轻骨料混

凝土预压前(第一批)的损失，其非预应力筋中的应力值町、

σrl5应取为零;σ阳、 σL值不应大于 o . 5 .f ~u; 当 σL为拉应力时，公

式 (6.11 . 2-2) 中的 σL应取为零。计算轻骨料j昆凝土法向应力

σ肝 、 σ'f"， B寸，可根据构件制作情况计入自重的影响 。

3 当构件采用蒸养时，计算的阳、 σ;5 应乘以折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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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O. 85 。

4 当能预先确定构件承受外荷载的时间时，可计入时间对

轻骨料泪凝土收缩和徐变损失值的影响，将 σ15 、 σ;5乘以时间影

响系数卢，卢可按下式计算 :

卢 _ t一 (6.11.2 - 5)
δ 十号

式中 : t 结构构件从预加力时起至承受外荷载的时间 ( d ) ， t 

不应大于 365d;

δ、 5一一时间影响系数的计算参数，按本标准表 6 . 1 1. 3-4 

取用 。

5 当采用泵送轻骨料混凝土时，宜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轻骨

料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预应力损失值的增大。

6.11.3 在轻骨料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计算

中，所计人的影响系数和计算参数可按表 6.1 1. 3-1 ~表 6. 1 1. 3-

4 取用 。

表 6.11.3-1 环境湿度影晌系数

环境湿度条件

干燥条件

正常条件

高湿条件

'fJl 

1. 30 

1. 00 

O. 75 

注:干燥条件指年平均相对湿度不高于 40%的环境湿度条件;高湿条件指年平均

相对涩度不低于 80%的环境湿皮条件，正常条件指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60%左

右的环境湿度条件。

表 6. 11 . 3-2 体积表面积比影响系数

体积表面积比 (V/S) (mm) <p2 

三二25 1. 00 

50 O. 95 

75 O. 90 

100 O. 80 

125 O. 70 

二三 150 O. 60 

i注 : 表中 V 为构件的体积， S 为构件在空气中外露的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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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U.3-3 计算参数 CN/mm2 )

JÌ"ffi: 1m预应力方式 轻骨料混凝土种类 " 
人造轻骨料1昆凝土 90 350 

先张法 自燃煤石干石混凝土 85 280 

火山渣混凝土 95 260 

人造轻骨料混凝土 70 350 

后张法 自燃煤研石j昆凝士 65 280 

火山渣混凝土 75 260 

表 6.11.3-4 时间影晌系数 P 的计算参数

轻'自料混凝土种类 B E 

人造轻骨料混凝土 35 o. 90 

自燃煤石干石混凝土 40 O. 89 

火山渣混凝土 20 。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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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构造及构件规定

7. 1 构造规定

7. 1. 1 钢筋轻骨料混凝土结构伸缩缝的最大间距宜符合表

7. 1. 1 的规定 。

表 7. 1. 1 钢筋轻骨料混凝土结构伸缩缝最大间Iïê: ( m ) 

结构类别 室内或土中 露天

装配式 75 60 
框架结构

现浇 55 40 

装配式 65 45 
剪力墙结构

现浇 45 35 

注 1 装配整体式结构房屋的伸缩缝间距， 可根据结构的具体情况取表中装配式

结构与现浇结构之间的数值;

2 框架-剪力墙结构或框架-核心筒结构房屋的伸缩缝间眶，可根据结构的具

体布置情况取表中框架结构与剪力墙结构之间的数值 ;

3 当屋面无保混或隔热措施H才， 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的伸缩缝间距宵·按表

巾露天栏的数值取用;

4 现浇挑檐、雨罩等外露结构的局部伸缩缝间距不宜大于 12m。

7. 1. 2 对于伸缩缝最大间距适当减小或适当增大的条件， 宜按

现行国家标准 。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有关规定

执行 。

7. 1. 3 构件中普通钢筋及预应力筋的准凝土保护层厚度(最外

层钢筋外边缘至混凝土表面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人造轻骨料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与普通混凝土相同;

2 自燃煤肝石混凝土和火山渣?昆凝土的保护层厚度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 一类环境下应与普通棍凝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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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二类、 三类环境下，保护层最小厚度应按普通混凝土

的要求增加 5mm o

7. 1. 4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轻骨料混凝土结

构构件受拉钢筋的基本锚固长度 l.b应按普通泪凝土的受拉钢筋

基本锚固长度计算;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构件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

ι 应按普通混凝土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乘以增大系数计算 : 对在!、

轻混凝土应取1. 1 5 ，对全轻1昆凝土应取1. 3 0 计算受拉钢筋基本

锚固长度时，当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LC40 时，轻骨料混

凝士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按 LC40 取值。 乘以增大系数后的受拉

钢筋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300mm o

7. 1. 5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纵向钢筋的抗压强度时，其锚固长度

不应小于本标准第 7 . 1. 4 条规定的受拉锚固长度的 O. 7 倍 。 受压

钢筋不应采用末端弯钩和一侧贴焊锚筋的锚固措施。 受压钢筋锚

固长度范围内的横向构造钢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棍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 GB 5001 0 的有关规定 。

7. 1. 6 轻骨料混凝土构件中的纵向受力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搭

接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泪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且纵向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350mm，纵向受压钢筋搭接接头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250mm o

7. 1. 7 钢筋轻骨料棍凝土结构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

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

规定执行;当轻骨料:昆凝土强度等级为 LC50 及以上时，受压构

件全部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应增大 0.1 % 。

7. 1. 8 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构件的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温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 。

7. 1. 9 对先张法预应力轻骨料I昆凝土构件，预应力筋端部周围

的混凝土尚应采取下列加强措施 :

1 对单根配置的预应力筋，其端部宜设置长度不小于

200mm 且不少于 5 圈的螺旋筋; 当有可靠经验时，亦可利用支

座垫板上的插筋代替螺旋筋，但插筋数量不应少于 4 根，其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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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小于 120mm;

2 对分散布置的多根预应力筋，在构件端部 15d 范围内应

设置与预应力筋垂直的钢筋网，钢筋网间距不宜大于 50mm ， d 

为预应力筋的公称直径;

3 对采用预应力钢丝配筋的薄板，在板端 1 50mm 范围内

应适当加密横向钢筋，且不宜少于 3 根;

4 槽形板类构件，应在构件端部 150mm 长度范围内沿构

件板面设置附加横向钢筋，其数量不应少于 3 根 。

7. 1. 10 轻骨料?昆凝土叠合构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 。

7. 1. 11 轻骨料混凝土压型钢板组合楼板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 17 和 《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

程 )) JGJ 99 的有关规定 。

7.2 构件规定

7.2.1 简支板或连续板的下部纵向受力钢筋伸入支座的锚固长

度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 6 倍，且宜伸过支座中心线。 当连续板内

温度、收缩}-;Y_力较大时，伸入支座的锚固长度宜适当增加 。

7.2.2 钢筋轻骨料混凝土简支梁和连续梁简支端的下部纵向受

力钢筋，从支座边缘算起伸入支座内的锚固长度 l"， ( 图 7 . 2 . 2)

应符合下列规定 :

」ι」

图 7.2.2 纵向受力钢筋伸入梁简支支座的锚固

1 当 V 不大于 0.6f， bho 时，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10d; 当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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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0.6I， bh o 时，对带肋钢筋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1 5d ， 对光圆

钢筋不应小于 20d ， d 为钢筋的最大直径 ;

2 纵向受力钢筋伸入梁支座范围内的锚固长度不符合本条

第 1 款规定时，可采取弯钩或机械锚固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说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有关规定;

3 强度等级为 LC25 及以下的简支梁和连续梁的简支端 ，

当距支座边1. 5h 范围内作用有集中荷载，且 V 大于 0. 6f， bho
日才，对带肋钢筋宜采取有效的锚固措施，或取锚固长度不小于

20d , d 为锚固钢筋的直径。

7. 2.3 钢筋轻骨料?昆凝土梁支座截面负弯矩纵向受拉钢筋不宜

在受拉区截断。 当必须截断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 V 不大于 0. 6f， bho 时，应延伸至按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计算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以外不小于 25d 处截断，且从i亥钢筋

强度充分利用截面伸出的长度不应小于1. 2La ; 

2 当 V 大于 0.6f， bho 时，应延伸至按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

算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以外不小于 ho 且不小于 25d 处截断，且

从该钢筋强度充分利用截面伸出的长度不应小于 1. 2La 与 h.o
之和;

3 若按本条第 1 款、第 2 款规定确定的截断点仍位于负弯

矩对应的受拉区内，则应延伸至按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不需要

该钢筋的截面以外不小于 1. 3ho 且不小于 25d 处截断，且从该钢

筋强度充分利用截面伸出的延伸长度不应小于1. 2La 与1. 7ho 

之和 。

7. 2.4 在轻骨料棍凝土悬臂梁中，应有不少于 2 根上部钢筋伸

至悬臂梁外端， 并向下弯折不应小于 1 5的其余钢筋不应在梁的

上部截断，应按本标准第 7 . 2 . 6 条规定的弯起点位置向下弯折，

并应按本标准第 7. 2.5 条的规定在梁的下边锚固 。

7. 2.5 在轻骨料?昆凝土梁中 ， 宜采用箍筋作为承受剪力的钢筋 。

当采用弯起钢筋时， 其弯起角宜取 45
0

或 60
0

;在弯起钢筋

的弯终点外应留有平行于梁轴线方向的锚固长度，在受拉区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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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25d ， 在受压区不应小于 15d ， 此处 ， d 为弯起钢筋的直径;

梁底层钢筋中的角部钢筋不应弯起。 当梁顶部无现浇板时，顶层

钢筋中的角部钢筋不应弯下 。

7.2.6 轻骨料混凝土梁中弯起钢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受拉区中，弯起钢筋的弯起点可设在按正截面受弯承载

力计算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之前，但弯起钢筋与梁中心线的交点

应位于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之外(图 7.2.6) ;同时，弯起点与

按计算充分利用该钢筋的截面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ho/2 。

4 

F罗b了
工 6 

L二hof2

图 7.2.6 弯起钢筋弯起点与弯矩图的关系

l 在受拉区中的弯起点; 2一按计算不需要钢筋、"的截而; 3一正截

面受弯承载力图; ~ 按计算充分利用钢筋 "α" 或 "b" 强度的戳面:

5一核计笋，不需要钢筋、"的截面 6 梁中心线

2 当按计算需要设置弯起钢筋时，前一排的弯起点至后一

排的弯终点的距离不应大于本标准表 7.2.8 I=þ' V 大于 (0.6fJ;h o
+0 . 04N，地 ) 一栏规定的箍筋最大问距。

3 弯起钢筋不应采用浮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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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7 梁内受扭纵向钢筋的配筋率 ρυ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当

丁/(Vb) 大于 2 . 0 时， T/ CVb) 取 2 . 0 0

ρ 飞 () r:; /L f t 
tl ~ V . v ^Ij vb f y 

A stl 
Ptl - bh 

(7.2.7 - 1) 

(7.2.7 - 2) 

式中 : ρtl一一受扭纵向钢筋的配筋率;

b一一受剪的截面宽度 (mm) ，按本标准第 6. 6 . 1 条的规

定取用;

A,tt 沿截面周边布置的受扭纵 向 钢筋总截面面积

(mm勺。

7.2.8 梁中箍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中箍筋的最大间距宜符合表 7. 2. 8 的规定，箍筋的配

筋率 ρ，v应按下式计算，且当 V 大于 (0.6fJJh o 十 0.04N]均 )时，

ρsv 尚不应小于 0.24ft/儿 。

ρ川 = A sv/ (bs) ( 7. 2. 8) 

2 梁中箍筋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泪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 。

表 7. 2. 8 梁中箍筋的最大闹距 (mm)

梁高 h V > o. 6j,1i1o + 0. 04Nr'O V ~ O. 6j.l:h o + O. 04N]'O 

1 50<h "，二 300 120 150 

300<h~500 150 250 

500<h~800 200 300 

h>800 250 350 
」一一

7.2.9 柱中纵向受力钢筋直径 d 不宜小于 12mm，但不宜大于

32mm，且全部纵向钢筋的配筋率不宜大于 5% 。

7.2.10 框架梁柱节点的钢筋构造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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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纵向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 La 应符合本标准第 7. 1. 4 条的

规定 ;

2 对于通过中间节点或中间支座的框架梁或连续梁的下部

纵向钢筋， 当计算中不利用该钢筋的强度时， 其伸入节点或支座

的锚固长度应符合本标准第 7 . 2.2 条中 V 大于 0. 6ft品。 时的

规定 。

7.2.11 剪力墙配筋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氓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 )) GB 500 10 的有关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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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构构件抗震设计

8. 1 一 般 规定

8. 1. 1 有抗震设防要求的钢筋轻骨料棍凝土和预应力轻骨料混

凝土结构构件，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1 章至第 7 章的要求外，尚应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和《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 )) GB 500 11 规定的抗震设计原则，按本章的规定

进行结构构件的抗震设计。

8. 1. 2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构件，其正截面

抗震承载力应按本标准第 6 章的规定计算 ， 但应在相关承载力计

算公式右端除以相应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YRE ， y阻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1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确定取值。

8. 1. 3 轻骨料混凝土房屋应根据设防烈度、结构类型、房屋高

度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规定 。

标准设防类别(丙类)建筑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8. 1. 3 确定;

其他设防类别的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调整设防烈度，再按表 8. 1. 3 确定抗震等级 。

表 8. 1. 3 轻骨料混凝土房屋抗震等级

设防烈度
结构类型

6 7 8 

高度 (m) 主二2'1 > 24 主三24 > 24 主三24 > 24 

框架结构 框架 四

大跨度框架

高度 (m ) 主二50 >50 主三50 >50 ';;;;50 > 50 
框架-剪力

墙结构
框架 匹l

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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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表 8 . 1. 3 

设防烈度
结构类型

6 7 8 

剪力墙结构
高度 (m) 运70 I > 70 ";;;;70 I > 70 ";;;;70 I > 70 

剪力i凿 四丁
框架-核，心 框架

简体结构
筒结构 核心筒

筒 rr简 内筒

结构 外筒

注: : 1 建筑场地为 1 :类时，除 6 度设防外.应允许按本地区设防烈度降低一度所

对应的抗震等级采取抗震构造措施，但相应的计算-要求不应降低 ;
2 框架-剪力墙结构，当按基本振型计算地震作用时.若框架部分承受的地震

倾覆力矩大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50% ，框架部分应按表中框架结构相
应的抗震等级设计;

3 大跨度框架指跨度不小于 18m 的框架;

4 接近或等于高度分界时， 应允许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及场地 、 地基条件确

定抗震等级。

8. 1. 4 特殊设防类别、重点设防类别建筑按规定提高一度确定

其抗震等级时，当其高度超过对应的房屋最大适用高度时，则应

采取比相应抗震等级更有效的抗震构造措施。

8. 1. 5 有抗震设防要求的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构件，其纵向受力

钢筋的锚固和连接接头，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7 章的有关规定外，

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 0 和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 GB 500 11 的规定，其中纵向受拉钢筋的锚'

固长度位应符合本标准第 7 . 1. 4 条的规定 。

8. 1. 6 有抗震设防要求的预应力轻骨料棍凝土构件和轻骨料:昆

凝土板柱节点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有关规定 。

8.2 框架梁、框架柱及节点

8.2.1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梁， 当跨高比 lo/11 大于 2. 5 时 ，

其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式规定 :

Vh ~ 丁上 (0 叮c悦。 )
IRE 

(8.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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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J， 一一框架梁端剪力设计值 (N )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规定计算;

γRE 一一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1昆凝

士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规定取用 。

8.2. 2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矩形、丁形和 I 形截面的框架梁，

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一般框架梁应按下式验算 :

Vb :::;;; 主 (0 叩功。 十 fyv 今~h o ) 

2 集中荷载作用下的框架梁应按下式验算 :

(8. 2. 2-1) 

1 f 0. 9 r " , r A 飞
Vb 三三 丁二 ( 一~f，bh o 十 f 二吼叫 (8. 2.2-2) 

Y阻飞 À + 1J 'v ' . U ' J yv S ' . u ; 

式中 : À 一一计算截面的剪跨比， À 可取 α/仇， α 为集中荷载作用

点至节点边缘的距离，当 λ 小于1. 5 时， À 取1. 5 ; 

当 λ 大于 3 时， λ 取 3 。

8.2.3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剪跨比 A 大于 2 的框架柱，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式的规定:

V c :::;;; ::-上 (0. 盯cbh o ) ( 8. 2. 3-1) 
r RE 

式中: Vc ←→框架柱的剪力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也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的规定计算 。

2 剪跨比 A 不大于 2 的框架柱，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式的

规定 :

飞 ζ :上(0 . 13/..bho) (8.2.3-2) 
r RE 

8.2.4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的斜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0. 9 "" 1 r AW I I ^ ^ An l\ r\ 
叭， 三三 二一 l 一一~f， bh o + j 一J!:!.h o 十 O . 048N ) (8.2.4) YRE\À + 1 .IIV ' "" , J YV 5 ' . u' v. v ov"; 

式中 :λ 一一框架柱的计算剪跨比， λ 取M/(Vh o ); 此处， M宜取

柱上、下端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弯矩设计值的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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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V 取与M 对应的剪力设计值 ， h。为柱截面有效

高度;当框架结构中的框架柱的反弯点在柱层高范

围内时 ， À 可取 ÀHn/ C2ho) ，此处， Hn 为柱净高;

当 λ 小于1. 0 时 ， À 取1. 0 ;当 λ 大于 3 . 0 ， À 

取 3 . 0 ; 

N ←一一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轴向压力设计值，当 N

大于 0. 3fcA 时 ， N 取 0.3fcA 。

8.2.5 当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出现拉力时，其斜截面抗震

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下式右边括号内的计算值小于 fyv

fL." _ , ~~_~^-~ A." . ~ r A 
?ho 时，应取等于 fF?ho ，且 fp?ho 值不应小于 0. 36f，仇。

1 ( O. 9 ,. " , ,. A, v , ^ ^ ~ , \ 
Vbζ 一一 ( 一一→f，胁。+ f yv " svh o - O. 2N ) (8.2. 5) ì'RE \À + 1 J '~. U , J yv s " u v . ~ . . J 

式中 : N -一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轴向拉力设计值 CN) 。

8.2.6 一、二、 三、四级抗震等级各类构件的框架柱的轴压比

N/ (j~A) 不宜大于表 8. 2 . 6 的限值，对凹类场地上较高的高层

建筑，柱轴压比限值应适当减小 。

结构体系

框架结构

表 8.2. 6 框架柱轴压比限值

框架-剪力硝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

三、四级

O. 75 

O. 80 

注 1 辆11压比 N/ C!，A) 指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轴向压力设计值 N 与柱全

战丽丽和、A 和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J，乘积之比值，对不进行地震作

用计算的结构，取无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力设计值 3

2 当 i昆凝土强度等级为 LC50 及以上时，轴压比限值宜按表中数值减小 0 . 05 ; 

3 剪跨比 λ 不大于 2 的框架桩，其轴压比限值应按表中数值减小 0.05 ; 剪跨

比 A 小于1. 5 的框架，柱，牺11压比限值应专门研究并采取特殊构造措施;

4 沿柱全高采用井字复合箍， 且箍筋问距不大于 100mm、肢距不大于

200mm、 直径不小于 1 2mm 时.钊l压比|很值可按表中数值增加 0. 0 5 ; 箍筋

的体积配筋率均应按本标准第 8 . 2.7 条确定，

5 当柱截面中部设置由附加纵向钢筋形成的芯柱.且附加纵向钢筋的总面积
不少于柱樵面面积的 0. 8 %时，其如h ffi 比限值可校表中数值增加 0. 05 。 此

项措施与注 4 的措施同时采用时，轴压比限值可按表中数值增加 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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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7 框架柱的钢筋配置、箍筋加密区箍筋的体积配筋率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有关规定，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计算柱箍筋加密区箍筋的体积配筋率时，当轻骨料混凝

土强度等级低于 LC35 时，轻骨料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应

按 LC35 取值;

2 当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LC50 及以上时，箍筋直采

用复合箍;当轴压比不大于 O. 5 时，其加密区的最小配箍特征值

宜按表 8. 2. 7 中数值增加 0.02; 当轴压比大于 O. 5 时， 宜按表

8. 2. 7 中数值增加 0 . 03 。

表 8 . 2. 7 柱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小配箍特征值 λv

抗震 轴 压 比

等级
箍筋形式

~o. 、 O. 4 O. 5 o. 6 O. 7 0. 8 O. 9 1. 0 ]. 05 

普通箍 、 复合箍 0.1 0 0. 11 0.1 3 。.1 5 。 1 7 O. 20 O. 23 

一级 螺旋箍、复合或
0. 08 0. 09 。 11

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
0. 13 0.1 5 0.1 8 0. 21 

普通箍、复合箍 0. 08 0. 09 0.11 O. 13 O. 15 0.1 7 O. 19 0.22 0.24 

二级 螺旋箍 、 复合或
0. 06 0.07 0. 09 0. 11 0.1 3 0. 15 0. 17 0. 20 O. 22 

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

普通箍、 复合箍 0. 06 0. 07 0. 09 0.11 0.1 3 O. 15 0.17 0. 20 0.22 
三、四

级
螺旋箍、复合或

O. 18 0. 05 0. 06 0. 07 0. 09 0.11 0.13 O. 15 O. 20 
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

8.2. 8 一 、 二 、 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应进行节点核心区抗震受

剪承载力计算 。 四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节点核心区可不进行计算 ，

但应符合抗震构造措施的规定。 框架梁柱节点的受剪承载力计算

及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受剪的水平截面限制应接下式验算 :

K在(0 叩Ahj ) (8. 2.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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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Vj一一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考虑抗震等级的剪力设计值

(N)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 1 0 的有关规定计算;

hj一一框架节点核心区的截面高度 (mm) ，可取验算方

向的柱截面高度，即 hj可取为 hci

bJ-一一框架节点核心区的截面有效验算宽度 (mm) ，当

bb 不小于 bJ2 时，可取向等于 bc ; 当 l)b 小于 bj2

时，可取 (bb 十 0 . 5hc ) 和 br 中的较小值。当梁与柱

的中线不重合，且偏心距 均不大于 bj4 时，可取

(0. 5 bb 十 O. 5bc+ 0. 25hc- eo ) 、 (bb 十 O. 5h c) 和 bc -= 
者中的最小值;此处， bh 为验算方向梁截面宽度，

bc 为该侧柱截面宽度 ;

市 一一正交梁对节点的约束影响系数，当楼板为现浇、梁

柱中线重合、四侧各梁截面宽度不小于该侧柱截面

宽度的 1 /2 ，且正交方向梁高度不小于较高框架梁

高度的 3/4 时，市可取1. 5; 当不满足上述约束条

件时，切应取1. 0 。

2 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式验算 :

只 ζ去 (0 问f， bj hj 十 0 . 0州t 十fyvA叫缸子)
(8.2.8-2) 

式中 :N 对应于考虑地震作用组合剪力设计值的节点上柱底

部的轴向力设计值 (N) : 当 N 为压力时，取轴向

压力设计值的较小值，且当 N 大于 0.5fcbr h c 时，

N 取 O. 5f cbJ1c ; 当 N 为拉力时， N取 0 ;

A ，vj 一一核心区有效验算宽度范围内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箍筋

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mm2 ) ; 

h lω 梁截面有效高度 (mm) ，节点两侧梁截面高度不等

时取平均值 。

3 对一、二、 三级抗震等级，框架中间层的中间节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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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内贯穿中柱的每根纵向钢筋直径不直大于柱在该方向截面尺寸

的 1/25; 框架顶层中间节点处，贯穿顶层中柱的梁上部纵向钢

筋直径不宜大于柱在该方向截面尺寸的 1/30 0 当采取可靠的机

械锚固措施时，可适当放宽。

8. 2.9 预应力轻骨料?昆凝土框架梁的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的有关规定 。

8.3 剪力墙

8.3.1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墙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剪跨比 A 大于 2 . 5 时，应按下式验算 :

Vw ~ 丁上 (0 . 17fcbh o) (8.3.1-1) 
rRE 

2 当剪跨比 A 不大于 2. 5 时，应按下式验算 :

Vw ~ 丁上 (0 . 13fcbh o) (8.3.1-2) 
r RE 

式中 : V w 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 (N)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的有关规定

计算。

8.3. 2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墙在偏心受压时的斜截面抗震

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1 r 1 I ^ '"' A r 1 1 I ^ ^ ^ l\. J Aw \ I ^ {"l" Asv I l Vw ~ 一|一一一c ( 0. 34f， bh o 十 0 . 09N干什 O. 8}卢二二刊 。 |
γ厄u. - 0 . 5 飞 A / ' - - - J Y" S - ' V J 

(8. 3. 2-1) 

À. = M/Vh o (8. 3. 2-2) 

式中 : N一一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墙轴向压力设计值中的较

小值 (N) ; 当 N 大于 0. 2 fcbh 时， N 取 0.2 fcb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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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一计算截面处的剪跨比，当 A 小于1. 5 时， ).取1. 5, 

、'3).大于 2 . 2 时， ).取 2 . 2; 此处 ， M 为与剪力设计

值V对应的弯矩设计值;当计算截面与墙底之间的

距离小于 ho/2 时， ).应按距墙底 h o/2 处的弯矩设计

值与剪力设计值计算。



8.3.3 剪力墙在偏心受拉时的斜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

下式规定，当下式右边方括号内的计算值小于 0. 8f斗ho 时，

取等于 O. 8fyv 午。。

1 1" 1 I ^ .. " r , , ^ ^ " ~ ， A w \ , ^ ,,/. A ,v , l 
wζ 7;JLF口 ( O. 34ft b h o - O. 09N:扪+ 08fyv ?ho J

(8.3.3) 

式中 :N一一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墙轴向拉力设计值中的较

大值 ( N) ; 

A一一计算截面处的剪跨比，按本标准第 8. 3. 2 条取用 。

8.3.4 剪力墙洞口连梁的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连梁的正截面抗震受弯承载力应按本标准第 6 章的规定

计算，但相关计算公式右端应除以相应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γ旺 。

2 连梁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跨高 tt Ln /h 大于 2. 5 时

Vwb <::-乒 (0. 17 f cbh o) 
I RE 

D 跨高比 Ln /h 不大于 2. 5 时

(8. 3. 4-1) 

Vwb <羔 (0 . 13fcbh o) (8 . 3. 4-2) 
I RE 

3 连梁的斜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跨高比 Ln /h 大于 2 . 5 时

VAJ; (0 毗队。 + fyv 今叫 (8.3.4-3) 

2 ) 跨高 tt Ln /h 不大于 2 . 5 时

Vwb <::-上 ( 0 . 32f，胁。十 0 . 9f归 生"-h o ) (8. 3.4-4) 
r[{E飞 S / 

式中: Ln一一连梁的净跨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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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b一→连梁的剪力设计值 CN)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ìì GB 50010 对框架梁的规定

计算。

4 对一 、 二级抗震等级各类结构中的剪力墙连梁，当跨高

比 L，， /h 不大于 2.0 且连梁截面宽度不小于 200mm 时，除普通箍

筋外，宜另设斜向交叉构造钢筋 。

5 对一 、 二级抗震等级筒体结构内筒及核心筒连梁，当其

跨高比不大于 2. 0 且截面宽度不小于 400mm 时，宜采用斜向交

叉暗柱配筋，全部剪力由暗柱纵向钢筋承担，并应按框架梁构造

规定设置箍筋。

8. 3.5 剪力墙端部设置的约束边缘构件的构造措施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ìì GB 50010 的规定 。 当轻骨料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LC55 、 LC60 时， 一 、 二级抗震等级的剪力

墙约束边缘构件配箍特征值 Àv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ìì GB 50010 所规定数值增加 0. 02 。

76 



9 生产与施工

9.1 一般规定

9. 1. 1 预拌轻骨料混凝土的生产与施工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 GB 

50666 、 《预拌混凝土 )) GB/ T 1 4 902 和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

管理技术规程 )) JGJ/ T 328 等的规定;对于装配式轻骨料混凝土

结构，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 T 51231 和 《装配式泪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 JGJ 1 的有关

规定。

9. 1. 2 无砂或少砂轻骨料混凝土的生产与施工应按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执行。

9. 1. 3 轻骨料在使用前的预湿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泵送施工，应充分预湿;对非泵送施工，可根据工程

情况确定预湿程度;

2 对吸水率不大于 5%的轻骨'料，当有可靠经验时，可不

进行预温;

3 当气温低于 5
0

C时，不宜进行预温;

4 拌制轻骨料温凝土前，预湿的轻骨料宜充分沥水 。

9. 1. 4 轻骨料混凝土不宜冬期施工。

9. 1. 5 对后张法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构件，在预应力张拉

前，宜根据同条件下轻骨料混凝土表观密度、抗压强度和弹性模

量的实测结果进行验算，并调整张拉控制应力 。

9.2 原材料进场

9. 2.1 水泥、矿物掺合料、河砂和人工砂、外加剂等原材料进

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 GB 5016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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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 GB 50666 的规定。

9.2.2 轻骨料的进场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轻骨料供应方应提供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和出

厂合格证 ;

2 轻骨料进场时，应按本标准第 10 章的规定进行进场检

验，并应检验和确认方量;对配制不低于 LC30 强度等级的结构

用轻骨料混凝土的轻粗骨料，还应检验其强度标号 ;

3 轻骨料的运输和堆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轻骨料应按不同品种分批运输和堆放，避免混杂;

2) 轻粗骨料应保持颗粒混合均匀，减少离析 ; 采用连续

级配时，堆放高度不宜超过 2m，并应防止树叶、泥土

和其他有害物质混入;

3 ) 轻砂应采取防雨、防扬尘的措施。

9.3 计量

9.3.1 原材料计量应采用电子计量设备。 计量设备的精度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泪凝土搅拌站(楼门

GBj T 1 0 171 的规定。?昆凝土生产每一工作班开始前，应对计量

设备进行零点校准。

9.3.2 轻骨料:昆凝土各组分材料应按质量计量;计量的允许偏

差应符合表 9 . 3 . 2 的规定，计量偏差应每班检查 1 次 。

表 9.3 . 2 各种原材料计量的允许偏差 c % )

原材料种类 计量允许偏差

胶凝材料 士2

粗 、 细骨料 士3

拌合用水 士 ]

外加弃。 ::l:: 1 

9.3.3 在生产过程中，对预湿处理的轻骨料，应测定湿堆积密

度;对未预湿处理的轻骨料，应测定含水率和堆积密度。 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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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堆积密度测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在批量拌制轻骨料泪凝土拌合物前进行测定;

2 在生产过程中应设定批量进行抽查测定;

3 雨天施工或发现拌合物稠度反常时应及时测定 。

9. 3. 4 当轻骨料的含水率和堆积密度发生变化时， 应及时调整

粗、细骨料和拌合用水的用量。

9.4 搅拌

9.4. 1 轻骨料混凝土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并应搅拌均匀 。

9.4. 2 搅拌轻骨料混凝土时的投料搅拌顺序宜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采用预湿的轻骨料时，直先加入骨料和胶凝材料预先

搅拌，之后加入外加剂和净用水进行搅拌，直至搅拌均匀;

2 当采用未预湿的轻骨料时，宜先加入骨料、矿物掺合料

和 1/2 总用水预先搅拌，之后加入水泥、外加剂和剩余的水进行

搅拌，直至搅拌均匀 。

9.4.3 轻骨料混凝土的搅拌时间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预湿的轻骨料时，投料全部结束后搅拌不宜少

于 60s ;

2 当采用未预湿的轻骨料时，投料全部结束后搅拌不直少

于 120s ;

3 当能保证搅拌均匀时，可缩短搅拌时间 。

9. 5 运输

9.5. 1 在运输过程中，应减少明落度损失和防止轻骨料混凝土

拌合物分层离析 。

9.5. 2 当采用搅拌罐车运输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时，卸料前宜

采用快挡旋转搅拌罐不少于 20s。 因运距过远、交通或现场等问

题造成拥落度损失较大而卸料困难时，可采用在?昆凝土拌合物中

掺入减水剂并快挡旋转搅拌罐的措施，减水剂掺量应有经试验确

定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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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拌合物从搅拌机卸料起到浇入模内止的延续时间不宜超

过 90min 。

9. 5.4 泵送轻骨料?昆凝土拌合物入泵时的明落度值宜为 150mm~

220mm。 明落度的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棍凝土

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 T 50080 的有关规定。

9.5.5 轻骨料?昆凝土宜采用泵送方式，并在泵送施工前应进行

试泵 。

9.6 浇筑成型

9.6.1 柱、墙模板内的混凝土浇筑不应发生离析。 轻骨料混凝

土拌合物浇筑倾落的自由高度不应超过1. 5m; 当倾落高度大于

1. 5m 时，应加设串筒 、 斜槽、溜管等装置。

9.6.2 轻骨料?昆凝土的振捣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现浇结构轻骨料?昆凝土，应采用振捣棒等机械振捣成

型;对能满足施工和强度要求的结构保温轻骨料?昆凝土，也可采

用插捣成型 。

2 对保温轻骨料?昆凝土，可采用插捣成型 。

3 浇筑上表面积较大的构件，其厚度在 200mm 以下，可

采用表面振动成型 。 厚度大于 200mm，宜先用插入式振捣器振

捣密实后再采用表面振捣 。

4 对采用干硬性轻骨料?昆凝土的制品构件，应采用振动台

表面加压成型 。

5 用插入式振捣器振捣时，插入间距不应大于棒的振动作

用半径的一倍。 连续多层挠筑时，插入式振捣器应插入下层拌合

物约 50mm。

6 振捣时间不宜过长，可在 10s~30s 之间选用，以拌合物

表面泛浆为直。

9.6.3 对现浇竖向构件，应分层浇筑，且分层厚度不宜大

于 300mm o

9.6. 4 挠筑成型结束后，宜采用拍板、刮板、棍子或振动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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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具及时将浮在表层的轻粗骨料颗粒压入?昆凝土内，颗粒上浮

面积较大时，可采用表面振动器复振，使砂浆返上，然后再作

抹面。

9.6.5 r昆凝土构件成型后，在强度达到 1. 2MPa 以前，不得在

构件上踩踏、堆放物料。

9.6.6 当柱的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梁、板，或柱和梁、

板分别采用普通棍凝土和轻骨料?昆凝土时，混凝土的接缝应设置

在梁、板中，接缝至柱边的距离不应小于梁、板高度 。

9.7 养护和缺陆修补

9.7.1 轻骨料?昆凝土浇筑成型后应及时覆盖和保湿养护 。

9.7.2 轻骨料混凝土采用自然养护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和硅酸盐水泥拌制的轻骨料混凝土，

温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7d; 用矿渣水泥、粉煤灰水泥、火山灰水

泥拌制的轻骨料混凝土及在施工中掺缓凝型外加l剂的混凝土，湿

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14d;

2 轻骨料混凝土可采用塑料薄膜覆盖或喷洒混凝土塑性阶

段水分蒸发抑制剂养护。

9.7.3 轻骨料?昆凝土构件采用蒸汽养护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养护应分为静停、升温、恒温和降温四个阶段;混凝土

成型后的静停时间不宜少于 2h，升温速度不宜超过 25
0

C jh ，降

温速度不宜超过 20
0

Cjh，最高和恒温温度不宜超过 65
0

C ;

2 混凝土构件在出池或撤除养护措施前，应进行温度测量，

当表面与外界温差不大于 20
0

C 时，构件方可出?也或撤除养护

措施。

9.7.4 结构保温轻骨料?昆凝土和保温类轻骨料混凝土的表面缺

陷，宜采用原配合比的轻骨料:昆凝土中的砂浆修补;结构轻骨'料

理凝土的表面缺陷可用水泥砂浆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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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质量检验和验收

JO.1 原材料质量检验

10. 1. 1 轻骨料?昆凝土原材料进场时，应按规定批次验收型式检

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或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并按检验批量

随机取样进行原材料进场检验。

10. 1. 2 轻骨料进场时，应提供出厂检验报告和最近一次的型式

检验报告，并按现行国家标准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 第 1 部

分 : 轻集料 )) GB/ T 1 7431 . 1 和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 第 2 部

分 : 轻集料试验方法 )) GB/ T 17431. 2 的规定进行复验。 轻骨料

检验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轻粗骨料，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堆积密度、

筒压强度和吸水率;对自燃煤肝石，尚应包括烧失量和二氧化硫

含量;

2 对于轻细骨料，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堆积密度、

吸水率。

10. 1. 3 轻骨料检验批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轻骨料应按种类、品种、 密度等级分别划分批量 ;

2 同一类别、同一规格且同密度等级轻骨料应每 200m3 为

一批;

3 不同批次或非连续供应的不足一个检验批量时，应作为

一个检验批。

10. 1. 4 其他原材料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批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泥、矿物掺合料、外加剂、河砂、人工砂、水等原材

料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批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棍凝土质量控制

标准)) GB 50164 的规定;

2 钢筋、预应力筋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批量应符合现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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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GB 50204 的规定;

3 不同批次或非连续供应的不足一个检验批量时，应作为

一个检验批。

10. 1. 5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将原材料检验批量扩大

一倍。

1 对经产品认证机构认证符合要求的产品;

2 来源稳定且连续三次检验合格;

3 同一厂家的同批出厂材料，用于同时施工且属于同一工

程项目的多个单位工程。

10. 1. 6 轻骨料混凝土原材料的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第 4 . 1 节

的规定以及工程要求 。

10.2 轻骨料混凝土性能检验

10.2.1 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在生产施工过程中，应在搅拌地点和浇筑地点分别对轻

骨料?昆凝土拌合物进行抽样检验;

2 拌合物拥落度检验频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

度检验评定标准)) GB/ T 50 107 的规定;

3 拌合物表观密度检验频率应与胡落度检验频率一致;

4 同一工程、 同一配合比、采用同一批次水泥和外加剂的

轻骨料?昆凝土凝结时间应至少检验 1 次;

5 同一工程、 同一配合比的轻骨料棍凝土氯离子含量应至

少检验 1 次 。

10.2.2 硬化轻骨料混凝土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强度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

定标准 )) GB/ T 50 1 07 的规定，其他力学性能检验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 GB/ T 5008 1 的有

关规定和设计要求;

2 干表现密度的检验频率与拌合物的湿表现密度检验频率

一致;允许根据干表现密度和湿表现密度相关关系，在检验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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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密度间接控制干表观密度的基础上，可减少直接检验干表现密

度的频率 ;

3 耐久性能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耐久性

检验评定标准 )) JGJ/ T 1 93 的规定;

4 长期性能检验规则可按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耐久性检

验评定标准 )) JGJ/ T 1 93 中耐久性检验的有关规定执行;

5 保温和结构保温轻骨料混凝土热工性能等其他检验项目

及其检验频率应符合设计要求 。

10.2.3 轻骨料?昆凝土拌合物性能 、 力学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

性能的测定，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

试验方法标准 )) GB/ T 50080、《普通?昆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

准)) GB/ T 50081 和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标准 )) GB/ T 50082 的规定;轻骨料泪凝土的干表观密度、吸水

率、软化系数、导热系数和线膨胀系数等性能的测定应符合本标

准附录 B 的规定 。

10.2.4 轻骨料混凝土性能的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第 4. 2 节的

规定以及设计与施工的要求。

10.3 验收

10.3.1 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混凝土分项工程、子分部工程的验

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GB 50204 的有关规定 。

10.3.2 对装配式轻骨料混凝土结构，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 GB/ T 5 1231 和 《装配混凝土结

构技术规程 )) JGJ 1 的有关规定 。

84 



附录 A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

A.l 一般规定

A. 1. 1 大孔轻骨料?昆凝土的生产和应用应符合本附录的有关

规定 。

A. 1. 2 大孔轻骨料?昆凝土的强度等级应划分为 LC2 . 5 、 LC3 . 5 、

LC5.0 、 LC7 . 5 和 LCI O . O 五个强度等级 ; 干表现密度应符合本

标准第 4. 2. 2 条的规定 。

A.2 轻粗骨料技术要求

A.2.1 轻粗骨料级配直采用 5mm~lOmm 或 10mm~ 1 6mm 单

粒级。

A.2.2 轻粗骨料的密度等级和强度应根据工程设计采用的大孔

轻骨料泪凝土的需求选用 。

A.2.3 轻粗骨料其他技术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轻集料及

其试验方法第 1 部分:轻集料 )) GB/ T 1743 1. 1 的规定。

A.3 配合比及试配

A.3.1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的配制强度应按下式验算 :

f cu.o 二注兰 1. 3}儿C口1I川1 .

式中: fc川←一轻骨料混凝土配制强度 CN/mm2 ) ; 

fc川一→轻骨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C N/ 
mm勺， 取混凝土的设计强度等级值。

A.3.2 每立方米大孔轻骨料?昆凝土的轻粗骨料用量应按下式

计算 :

7n . = Vaρ.Ib CA. 3. 2) 

式中:叫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昆凝土的粗骨料用量 C 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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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1b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骨料松散堆积体积

(m勺，按体积计量时，每立方米大孔轻骨料混凝

土的轻粗骨料用量取 1m3
; 

ρalb-一粗骨料的堆积密度 (kg/m3 ) 。

A.3.3 水泥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42 . 5 级;胶凝材料用量可在

150kg/m3 ~250kg/m3范围内选用，可掺用外加剂和矿物掺合料。

A.3.4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的净水灰比可在 o. 30~ O . 42 范围 内

选用 。

A.3.5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的用水量宜以胶凝材料浆体能均匀附

在轻骨料表面并呈油状光泽而不流淌为度，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净用水量和总用水量 :

mwn = mb(W/ B ) (A. 3. 5-1) 

m W1 = m wn + m wa (A. 3. 5-2) 

式中: lnwn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棍凝土的净用水量 Ckg);

m'b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昆凝土中胶凝材料用量 Ckg);

W/B一一一水胶比;

l11 wt一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总用水量 (kg) ，当采

用预湿的轻骨料时，净用水量即应为总用水量 ;

Jnwa一-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附加水量 Ckg) ，此处

取轻骨料 lh 吸水量 。

A.3.6 采用振动加压成型的小型空心砌块用大孔轻骨料?昆凝土

宜采用干硬性拌合物 ， 其用水量应以模底不淌浆和坯体不变形为

准进行调整 。

A.3.7 配合比应经试验确定，试验结果应满足大孔轻骨料泪凝

土密度等级和强度等级的设计要求。

A.3.8 大孔轻骨料?昆凝土试件的成型方法应与施工采用的成型

工艺相同 。

A.4 施工工艺

A.4.1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中轻粗骨料可采用质量计量或体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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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他各组分材料应采用质量计量。

A.4.2 拌合物搅拌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拌制 。

A.4.3 采用充分预湿的轻骨料时，宜将所有原材料一次投人搅

拌机内，搅拌1. 5min~2. Omin 使胶凝材料浆体均匀包裹在骨料

表面且呈油状光泽时为宜;采用干燥轻骨料时，可先将轻骨料和

40%~60%总用水量投入搅拌机内，搅拌 lmin 后，再加入剩余

水量和其他原材料搅拌1. 5min~2. Omin 。

A.4.4 现场浇筑时，大孔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浇筑入模后，应

依靠自重落料压实，并宜采用捣棒适度插捣靠近模壁处的拌合

物，整个过程不得采用机械振捣 。

A.4.5 当浇筑高度较大时，应进行水平分层和多点浇筑;每层

高度不宜大于 300mr口，成型后，表面应采用工具拍平。

A.4.6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成型应采用振动加压

成型 。

A.4.7 养护应符合本标准第 9 . 7 节的规定， 并应加强早期保湿

养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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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轻骨料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

8.1 一般规定

B. l. 1 轻骨料?昆凝土性能试验拌制轻骨料混凝土应采用强制式

搅拌机，搅拌机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棍凝土试验用搅拌机》

JG 244 的规定 。

B. 1. 2 配合比中各组分材料质量计量的允许误差:粗、细霄'料

应为+1 % ; 水泥和掺合料应为IO . 5% ; 水应为 IO. 3 % ; 外加

剂应为土0.1 % 。

B. 1. 3 轻骨料混凝土性能试验时的混凝土拌合量不应小于搅拌

机公称搅拌量的 1 /3 。

B. 1. 4 轻骨料?昆凝土'性能试验时搅拌的投料顺序和搅拌时间宜
按本标准第 9.4.2 条和第 9.4.3 条的规定执行。

8. 1. 5 干表现密度、吸水率、软化系数、线膨胀系数等性能试

验用试件的成型和养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

能试验方法标准)) GB/ T 5008 1 的规定;导热系数试验用试件的

制作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第 B.4 节的规定 。

8.2 干表现密度

8.2.1 干表观密度可采用整体试件烘干法或破碎试件烘干法

测定。

8.2.2 干表观密度试验所用试件以及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件应为一组边长为 100mm 或 1 50mm 的立方体试件，

每组至少 3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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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秤，最大量程宜为 30峙，感量不应大于 2g;

3 烘箱，温度达到 1050C~ 1l 0oC 时可以恒温;

4 游标卡尺，精度宜为 0. 05mm。



B.2.3 采用整体试件烘干法测定干表现密度时，每块试件应按

下列试验步骤进行:

1 将待测的混凝土立方体试件置于 105
0

C ~ 1l0oC 的烘箱

中，烘至恒重，采用电子秤称量，应精确至 2g; 相邻两次称量

的时间间隔不得小于拙，且以相邻两次称量值之差不应大于试

验要求的精度判定为恒重。

2 测定试件的体积 : 采用游标卡尺分别测量试件长、宽、

高各自对应的 4 条边，分别取长、宽、高的均值，然后计算试件

体积。

3 应按下式计算干表观密度 。

ρd- 有 X 103 CB. 2. 3) 

式中 :ρd 轻骨料混凝土的干表现密度 Ckg/m勺，精确至

1kg/m气

md一-烘至恒重后轻骨料混凝土的质量 Cg) ; 

Vd一一烘至恒重后轻骨料?昆凝土试件的体积 Ccm3 ) 。

4 应取 3 块试件的计算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

B.2.4 采用破碎试件烘干法测定干表现密度时应按下列试验步

骤进行 :

1 将尚未进行抗压试验的试件表面水分擦干后，采用电子

秤称量，并测定试件的体积，应按下式计算自然含水时轻骨料混

凝土的表现密度，井取 3 块试件的计算平均值作为计算结果 。

ρn = 拦 × 以 CB. 2. 4-1) 

式中 :ρn一一自然含水时轻骨料泪凝土的表现密度 C kg/m3 ) , 

精确至 lkg/m3
; 

m n 自然含水时轻骨料?昆凝土的质量 Cg);

Vn一一自然含水时轻骨料1昆凝土试件的体积 Ccm3 ) 。

2 将做完抗压强度的一组试件破碎成粒径为 20mm~30mm

之间的小块，破碎试料应?昆匀，取试样 1kg，放于 105 0C~1l0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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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中烘至恒重后进行称量。

3 轻骨料混凝土的含水率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wc = 旦L二mo X 100 % 
n1(l 

CB. 2. 4-2) 

式中 : Wc--7昆凝土的含水率 c % ) ，计算精确至 0. 1 % ;

m ) 所取试样质量 Cg) ; 

m o -- 烘干后试样质量 Cg) 。

4 轻骨料?昆凝土的干表现密度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ρ'd = 详话; (B 2 43 ) 

式中 : Pd一一轻骨料混凝土的干表现密度 C kg/m勺 ，精确至

1kg/ m3 
; 

pn一一自然含水时轻骨料混凝土的表现密度 C kg/m:l ) 。

B.3 服7.1<率和软化系数

B.3.1 吸水率方法用于测定评价轻骨料混凝土吸水性能的吸水

率;软化系数方法用于测定评-价轻骨料?昆凝土耐水性能的软化

系数。

B.3.2 吸水率和软化系数试验所用试件以及设备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试件应为一组边长为 100mm 或 150mm 的立方体试件，

每组至少 6 块;

2 电子秤，最大量程宜为 30烛，感量不应大于 2g;

3 烘箱，温度可达到 1050C~ 1l 0oC时恒温;

4 压力试验机，测力精度不应低于士2% 。

B. 3.3 吸水率和软化系数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将 6 块试件在 10 5
0

C ~ 1l0oC下烘至恒重，恒重的操作应

符合本标准附录 B第 B. 2. 3 条第 1 款的规定;

2 应取其中 3 块试件测定抗压强度平均值 /0 ; 
3 取其余 3 块试件称重，测定质量平均值 1110 后 ，将其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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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为 20
0

C 土 5
0

C的水中，应根据工程或试验要求，浸水时间可

分别为 : o. 5h 、 1h 、 3h 、 6h 、 12h 、 24h 、 48h，在达到要求的浸

水时间时，将试件取出，擦干并称量，计算该浸水时间的质量平

均值 ln ， ; 然后再浸入水中，浸7)( 48h 时，将试件取出，擦千并

称量，计算该浸水时间的质量平均值 m48 ; 

4 测得 1n48 后，应进行抗压强度试验，测定强度平均

值儿;

5 轻骨料混凝土的 t 时吸水率、饱和吸水率及软化系数应

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ω - 坐三旦旦 X 100 % 
m o 

ω陆- 旦旦二旦旦 X 100 % 
m o 

弘一车1-
10 

(B. 3. 3-1) 

CB. 3. 3-2) 

CB. 3. 3-3) 

式中:问一一吸水时间为 t 时的吸水率 C % ) ，精确至 0.1 % ; t 

为 O. 5h 、 1h 、 3h 、 6h 、 12h 、 24h 、 48h 等时刻其

中之一;

n1 ，一一浸;j(时间为 t 时试件的质量平均值 Cg);

Ino 试件烘至恒重时的质量平均值 Cg);

的1一一饱和吸水率 C % ) ，精确至 0.1 % ;

1n48←一浸水时间为 48h 时试件的质量平均值 Cg);

协一一软化系数，精确至 0.1;

10-试件烘至恒重时的抗压强度平均值 CN/mm2 ) ; 

f咽1一一浸水时间为 48h 时试件的抗压强度平均值 CN/

mm2 ) 。

8. 4 导热系数

ß.4.1 本方法采用非稳定导热原理为基础的热脉冲法进行导热

系数的快速测定，可用于测定干燥或不同含湿状况下轻骨料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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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导热系数、导温系数和比热容。

B.4.2 热脉冲法测定导热系数的测试装置应由一个加热器和放

置在加热器两侧的材料相同的 3 块试件以及测温热电偶组成(图

B. 4. 2) 。 当加热器通以电流后，根据被测试件的温度变化可测

出试件的导热系数、导温系数和比热容。 测试装置的各个部分应

符合下列规定 :

图 B. 4. 2 采用热脉冲法的导热系数测试装置示意

l←加热器; 2→试件; 3一热电偶; 4一标准电阻，

5一直流电源; 6一检测仪表; 7二冰瓶

1 加热器厚度不应大于 0.4rnm，且应具有弹性，其面热容

量应小于 0. 42 kJ / Cm2 • OC); 加热丝应选用锚铜等电阻温度系

数小的材料，加热丝之间的间距宜小于 2mm ， 整个面积发出的

热量应是均匀的，且对试件应为对称传热;加热器不应有吸湿

性，其尺寸宜与试件尺寸相同 。

2 热电偶直径宜为 O.lmm，电势测量仪表的精度应为

士1μV。

3 在试验过程中，应保持测试装置电压恒定，其稳定度应

为士0. 1 % ，功率测量误差应为士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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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设有试件夹紧装置，保证试件相互间接触紧密。

B.4.3 导热系数测定所用试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件以 3 块为一组，取自相同配合比的轻骨料混凝土，

各试件之间的表观密度差应小于 5 % ;

2 试件尺寸，薄试件 1 块，尺寸宜为 200mm X 200mm X 

(20mm~30mm) ;厚试件 2 块，尺寸宜为 200mm X 200mm X 

(60mm~100mm) ; 

3 试件两表面应平行，薄试件不平行度应小于试件厚度的

1% ; 厚度应均匀;各试件安装后，之间的接触面应结合紧密;

4 测量干燥状态的热物理系数时，试件应在 105
0

C ~ 1l00C 

下烘干至恒重，恒重的操作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第 B. 2. 3 条第 1

款的规定;测量不同含湿状况的热物理性能时，应将干燥试件培

养至所需湿度后再进行测定，同组试件之间的湿度差应小于

1% ，且同一试件内湿度分布宜均匀 。

B. 4. 4 导热系数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应先测定轻骨料混凝土的干表现密度;

2 试件安装完毕后，当试件的初始温度在 10min 内的变化

小于 0. 05
0

C ，且薄试件上下表面温度差小于 O.l OC 时，可开始

测定;

3 接通加热器电源，应同时启动秒表，测量加热回路电流;

4 加热时间 τf宜控制在 4min~6min，当薄试件上表面温度

升高 1 oC~20C时，应记录上表面热电势及相对应的时间;紧接

着测量热源面上的热电势及相对应的时间，其间隔不宜超过
n m 

5 关闭加热器，经 4min~6min 后，应再测一次热源面上

的热电势和相对应的时间 。

B. 4. 5 试件的干表现密度、在某一含湿状态下的含水率及其导

热系数测试结果应分别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1 试件干表现密度应按下式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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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J 有 X 103 CB. 4. 5-1) 

式中 : ρd一一试件的干表现密度 Ckg/mη ，精确至 1kg/m3
; 

n1 d一一试件烘至恒重后的质量 C g);

Vd一一试件烘至恒重后的体积 Ccm3 ) 。

2 试件在某一含湿状态下含水率应按下式计算:

m n - n10 ,/ " 1"\,, 0/ 
ω11 - 一一一~ X 100% 

m o 

式中 :ωn 试件在某一含湿状态下的含水率;

mo一一试件烘干至恒重时的质量 Ckg);

CB. 4. 5-2) 

mn 一-试件在某一含湿状态下的质量 C kg) 。

3 试件的导温系数、导热系数及比热容的计算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 函数 BCY)值应按下式计算 ，y2值应符合表 B.4.5 规

定的数值。

表 8.4.5 函数 B(Y)

y2 。 2 3 4 5 

0. 0 1. 00000 0. 83270 0.76930 0. 72290 0.68520 0.65330 
0. 1 0. 53790 0. 52030 0. 50370 0. 48810 0.47360 0.4 5990 
O. 2 0. 40 100 0. 39080 0. 38 100 0. 37 160 0.36250 0.35390 
0. 3 0. 3 1510 0. 30310 0. 30140 0. 29480 0. 28850 0. 28240 
。.4 0. 25430 O. 24920 0.24420 0. 23940 0. 23470 0. 230 10 
0. 5 0.20890 O. 20490 0.20100 O. 19730 O. 19370 。 1 9020

0.6 。 1 7350 0.17040 O. J 6740 。 . 16450 0. 16160 O. 15880 
0.7 O. 14560 0.1 43 10 O. 14070 O. 13830 O. 13600 。 1 3370

0. 8 。 1 2300 0. 12100 。.1 1 900 。 . 11 700 0.11510 0. 11320 
0. 9 0.10440 0.10270 0.1011 0 0.09949 0.0979 1 0. 09645 
1. 0 0. 08908 0. 08770 0. 08634 0.0850 1 0.08370 0. 08241 
1. 1 0. 07631 0. 075 16 。. 07403 0. 07292 0. 07 181 0.07073 
1. 2 0. 06562 0. 06464 0. 06368 。.06274 0. 06181 0. 06090 
1. 3 0. 05657 0. 05575 0. 05494 0. 05414 0. 05335 0. 05258 
1. 4 0. 04890 0.04820 0. 0475 1 。 . 04684 0. 04617 0. 04552 
1. 5 0. 04238 0. 04 179 0. 04 120 。 . 04062 0.04004 0. 03948 
1. 6 0.03680 0.03629 0. 03578 0. 03528 0. 3'179 0.03431 
1. 7 0. 03201 0. 03157 0.03 114 0.03072 0.03030 0. 02988 
1. 8 0.02790 0.02752 0.02715 0. 02678 0. 02642 0. 02606 
1. 9 0. 02435 0. 02402 0. 02370 0. 02333 0. 02307 。 . 02276

2.0 0. 02 128 

注: yl值的竖行为其首数，横行为其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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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62530 
0. 44690 
0. 34550 
O. 27640 
o. 22560 
O. 18670 
0.1 5610 
0. 13150 
O. 11140 
0. 09491 
0. 0811 5 
0. 06967 
0. 06000 
0.05 182 
0.04487 
0. 03893 
。 . 03384

0.02947 
。. 02570

0. 02246 

7 8 9 

0.60020 0. 57770 
0. 43460 0. 42290 0.41170 I 
0. 33750 0.32980 0. 32230 I 
0. 27070 0.26510 0.259叫
。.22130 0.21700 0. 21290 
o. 18330 。 . 1 8000 。 l 7670 |
。.1 5340 O. 15070 O. 14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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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 r')vÍrτ B(Y) = v ,.. ' /'Y~ (B. 4. 5-3) 
。(0 . τ'2 )斤

式中: e' (x . r')、 TI 薄试件上表面过余温度 CC) 及相对

应的时间 (h);

。 (0 . rz') 、 τz f 升温过程中热源面上的过余温度

CC) 及相对应的时间 (h) 。

2) 导温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d 2 
a= •••-

4r' y 2 

式中 :α 导温系数 (m2 /h) ; 

d一一薄试件的厚度 (m) ; 

(8. 4. 5-4) 

TI一一薄试件上表面温度为 e' (x . r')时的时间 (h) ; 

F一一函数 B (Y) 的自变量。

3) 导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À = gFaC;-;; -)' 2 -n) 
A8 (0 . τ2 ) ;; 

(B. 4.5-5) 

Q = ] 2R (B. 4. 5-6) 

式中 : À一一导热系数 [W/ (m • K)J; 

。(0 . n) 、 '2 降温过程中热源面上的过余温度 CC) 及相对

应的时间 ( h);

'1←一关闭热师、相对应的时间 (h) ; 

A一一加热器的面积 (m2 ) ; 

α一一导温系数 (m2 / h) ; 

G一一加热器的功率 (W);

I 通过加热器的电流 (A) ; 

R一一加热器的电阻 (0) 。

4) 比热容应按下式计算:

c = l_ 
αρ 

式中 :c~比热容 [kJ/ (kg • k) ] ; 

(B. 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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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导热系数 [W/Cm. K)J; 

α一一导温系数 Cm2 / h); 

ρ一-3 块试件的平均表现密度 Ckg/m3 )。

5 ) 蓄热系数 5 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热

工设计规范 )) GB 50176 的规定 。

B.4.6 每组试件应测量 3 次，当相对误差小于 5%时，应取 3

次试验平均值作为该组试件的测试结果。

B.5 线膨胀系数

8.5.1 测定评价轻骨料混凝土温度变形性能的线膨胀系数可采

用本节有关规定 。

B.5.2 线膨胀系数测定时所用的试件和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试件应为一组 100mm X 100mm X 300mm 的棱柱体，每
组至少 3 块;

2 人工气候箱; 当元人工气候箱时，也可在稳定性较好的

烘箱内进行;

3 电阻应变仪;

4 测量温度用坑铜铜热电偶以及电位差计;热电偶应在恒

温器中校核，求出温度与电位差的关系， 其温度读数应精确

至 O.l OC ;

5 石英管 1 根 。

B.5.3 线膨胀系数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测定 :

1 试件应放人 105
0

C ~ 1l 0oC 的烘箱中加热 24h，取出后在

室内放置 5d~7d 以使其湿度达到平衡。

2 每个试件应在成型时埋人热电偶，并应在测试前在试件

两侧各贴热电偶 。

3 每个试件两侧各贴一个电阻片;电阻片标距应为

lOOmm，电阻值应相同 。

4 应在石英管上贴同样规格的电阻片，宜采用己知线膨胀

系数的钢或铜等材料的试件与泪凝土试件同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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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将引出的导线与仪器接通，仪器经检验并待工作正常

后应进行调零，并记下初读数。

6 升降温开始，升降温宜缓慢，每次升降温的幅度应控制

在 10
0

C左右;到达测量温度后应恒温至试件内外温差小于 0. 2
0

C

时进行测量;随后可继续升降温至另一温度进行测量。 整个试验

的最低温度和最高温度差值应大于 60
0

C 。

7 记下所有测量的温度及变形值。

B. S. 4 线膨胀系数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回归分析法求出所测的温度和变形值的线性关系 ，

斜率即为线膨胀系数;

2 当数据不多时，可用下式计算线膨胀系数 :

a 一 旦二旦
t - to 

式中 : α一一线膨胀系数，精确至 0. 0 1 ; 

E广一一温度为 t 时测量的变形值 (mm);

(B. 5. 4) 

E: o一一初始变形值 (mm) ，如电阻应变仪在 1 0 时调零， 则

E:o取 0;

t。一一初始温度 CC) ;

t←÷→测量变形时的温度 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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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同采用"不应"或"不得" ;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气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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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轻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

JGJ/ T 12 - 2019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轻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 )) JGJj T 12 - 2019 ，经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2019 年 7 月 30 日以第 209 号公告批准、发布 。

本标准是在综合行业标准《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12 - 2006 和 《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 )) ] GJ 51 - 2002 的基础

上修订而成的 。 上一版的两部规程的主编单位均是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轻骨料1昆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 ]GJ 12 - 2006 的参编单

位有:苏州科技学院、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市

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辽宁省建设科学研究院、成都海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是程志军、朱聘儒、顾万黎、邓景

纹、高永孚、丁建彤、由世岐、王晓锋、邵永健、许勤、白生翔

和江涛; <<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 )) JGJ 51 - 2002 的参编单位有 :

陕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黑龙江寒地建筑科学研究院、同济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省建设科学研究院、上海建筑科学

研究院、北京市榆树庄构件厂、哈尔滨金鹰建筑节能建材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南通大地陶粒有限公司、金坛海发新兴建材有限公

司、宜昌宝珠陶粒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主要起草人是丁戚、龚洛

书、周运灿、刘翼伯、陈烈芳、沈玄、董金道、陶梦兰、宋淑

敏、杨正宏、鞠东岳、尤志杰。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总结了我国目前工程建设中轻骨料混凝土工程应用技术领域的实

践经验， 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验证试

验取得了对应的轻骨料混凝土配制技术和工程设计及应用的重要

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轻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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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

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

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

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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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本条规定了编制本标准的目的是进→步规范并促进轻骨

料棍凝土应用技术的发展，在确保建设工程质量时，有统一的轻

骨料混凝土技术标准作为依据，并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

济合理。 本标准涉及的准凝土是指利用轻骨料配制而成的干表现

密度不大于 1950kg/时的棍凝土 。

1. O. 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在综合行业标准

《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 )) JGJ 51 一 2002 和 《轻骨料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 )) JGJ 12 - 2006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本标准针对轻骨料

渴凝土材料、配合比设计、结构设计、生产施工 、 质量检验和验

收等内容进行了技术规定。

1. O. 3 对于轻骨料混凝土的有关技术内容，本标准规定的以本

标准为准，未作规定的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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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本标准是综合行业标准《轻骨料?昆凝土技术规程 )) JGJ 51 -
2002 和 《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 JGJ 12 - 2006 的技术内

容进行修订的，考虑标准的协调性和延续性，本标准的术语和符

号也基本是上述两部的综合， 同时还考虑尽量与国内相关标准相

一致 。

2. 1. 10 本条中的规定时间吸水率是指轻骨料混凝土生产中采用

未预湿轻骨料时根据其吸水性能为保证能够被充分预湿而选定的

吸水时间的吸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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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 规 定

3.0.1 根据对目前轻骨料混凝土应用情况调研来看，采用的轻

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未见明显突破，故对轻骨料:昆凝土强度等级

的划分仍沿用原规程的规定 。 表 l 给出了不同强度等级及其对应

的密度等级合理范围，供标准使用者参考。 不同密度等级轻骨料

?昆凝土的热物理系数可见于本标准表 4 . 2. 1 5 。

表 1 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及其对应的密度等级合理范围

强度等级 密度等级合理范围

LC5.0 
主ζ800

LC7.5 

LCIO 

LC1 5 800~ 1400 

LC20 

LC25 

LC30 

LC:15 

LC4.0 
1 400~ 1 900 

LC4 5 

LC50 

LC55 

LC60 

3.0.2 本条规定了轻骨料?昆凝土制备宜采用预拌生产方式，现

行国家标准 《预拌混凝土 )) GB/ T 14902 中对于预拌轻骨料混凝

土也有相应的规定 。 对于砌块等轻骨料?昆凝土制品的生产方式则

由生产单位自己选择。

3. 0.4 目前国际上对轻骨料棍凝土结构的设计原则，基本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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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普通?昆凝土结构相同的规定 。 本条也是沿用了行业标准 《轻

骨料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 JG] 12 - 2006 对轻骨料混凝土的条文

规定 。

本标准采用荷载分项系数、材料性能分项系数(为了简便，

直接以材料强度设计值表达)和结构重要性系数进行设计。 荷载

分项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 、 《建

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 GB 50068 的规定取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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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 1 原材料及钢筋

4. 1. 1-4. 1. 6 轻骨料混凝土的原材料主要是水泥、轻骨料、普

通砂、水、各种化学外加剂和矿物掺合料。 这些原材料的各项技

术性能及要求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因此，本标准

修订将引用的相应原材料有关标准进行了更新;此外还补充了拌

制轻骨料混凝土可用到的石粉、 复合掺合料等矿物掺合料类别 。

对于有抗震设防要求的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构件，推荐使用高强轻

粗骨料，且其强度标号不宜低于 30。轻粗骨料的强度标号是指

采用高强轻骨料专用试验方法测得的强度标号，具体试验方法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 : 轻集料试

验方法 )) GB/ T 17431. 2 的规定 。

4. 1. 7 轻骨料混凝土结构用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的选用原则与

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相同，钢筋的
强度标准值、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等材料性能指标也按该标准

确定 。

4.2 轻骨料混凝土性能

4.2. 2 轻骨料混凝土的理论密度是供设计人员计算自重时取用

的 。 由于蒸养后即行起吊的预制构件有明显含水，因此在吊装验

算时，其密度取值应增大。

4.2.3 本条针对不同用途的轻骨料进行了强度规定，随着高强

陶粒和轻骨料混凝土技术的发展，在原规程基础上，适当提高了

轻骨料混凝土强度要求 。 用于自承重兼保温的轻骨料混凝土结构

构件，其强度等级可适当降低 。

4.2.4 根据轻骨料混凝土的基本材料性能及国内外地震设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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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应用实践，本条规定了构件抗震要求的最高和最低轻骨料混

凝土强度等级限制， 以保证构件在地震力作用下的承载力和延

性。 考虑到高强轻骨料混凝土的脆性特性，对地震高烈度区使用

高强轻骨料混凝土应有所限制 。

4. 2. 5 , 4. 2. 6 原规程对轻骨料混凝土进行了大量和充分的数据

收集整理，本条强度标准值和设计值分别沿用行业标准 《轻骨料

i昆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 JGJ 12 - 2006 和 《轻骨料?昆凝土技术规

程 )) JGJ 51 - 2002 的规定 。 其中人造轻骨料通常称为陶粒，是指

采用元机材料经加工制粒、高温蜡烧而制成的轻骨料。 在计算现

浇钢筋轻骨料混凝土轴心受压及偏心受压构件时，规定了当截面

的长边或直径小于 300mm 时，表中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设计值

应乘以系数 0. 8 ，当i昆凝土成型、截面和轴线尺寸等构件质量确

有保证时，可不受此限 。

4.2. 7 、 4.2.8 经与近几年工程中所用轻骨料混凝土的 E山值相

比较 ， 完全证实原行业标准 《轻骨料棍凝土技术规程 )) JGJ 51 -

2002 和 《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 JGJ 12 - 2006 中的计算

公式仍适用于目前的轻骨料棍凝土，故本标准沿用原规程对应公

式和取值。

4.2.9 , 4.2. 10 原行业标准 《轻骨料?昆凝土技术规程 )) JGJ 

51 - 2002修订中，与 ACI 2 1 3R 等有关资料相比较，又经近几年

我国有关工程和试验的实测资料验证，充分说明，原规程中给出

的有关公式和系数，仍然适用于当前结构轻骨料混凝土。 因此 ，

本标准中规定的收缩值和徐变系数上限，仍沿用行业标准 《轻骨

料?昆凝土技术规程 )) JGJ 51 - 2002 给出的公式和数值。 初始测试

龄期为 28d 时的收缩值用于加载龄期为 28d 时的徐变测试。

4.2.11 轻骨料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同样，应具有良好的耐久性

能，本标准结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规定的环境条件对部分耐久性指标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4.2.12 本条对轻骨料混凝土的拌合物性能和水榕性氯离子含量

进行了规定，对应的技术参数与现行国家标准 《预拌混凝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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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j T 14902 协调一致 。

4.2.14 本条规定了轻骨料氓凝土的温度线膨胀系数，本标准根

据原行业标准 《轻骨料棍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 JGJ 12 ← 2006 和

《轻骨料?昆凝土技术规程 )) JGJ 51 - 2002 对轻骨料?昆凝土温度线

膨胀系数的取值范围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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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合比设计

5. 1 一般要求

5. 1. 1 本条规定了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主要目的与任务 。

轻骨料混凝土除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应满足设计要

求外，还应重视表现密度也应满足设计要求 。 对预应力混凝土结

构等，还应满足对收缩和徐变等的要求 。

5. 1. 2 本条规定了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和原材料选用原则 。

5. 1. 3 鉴于轻骨料混凝土技术的发展，为改善某些性能指标，

在轻骨料温凝土中同时采用两种不同品种的粗骨料，在国外应用

已越来越多 。 近几年在国内使用多种骨料配制轻骨料棍凝土也是

需要考虑的普遍情况，由于多种骨料配制轻骨料?昆凝土情况相对

复杂，影响因素较多，故掺用的比例应通过试验确定 。

5. 1. 4 化学外加剂和掺合料品种很多，性能各异 。 其品种与掺

量会对水泥适应性产生影响，因此，为了保证轻骨料海凝土的施

工质量，特制定本条文。

5. 1. 5 大孔轻骨料捏凝土主要用于小砌块、屋面保温等，相应

的技术内容见本标准附录 A。

5.2 配制强度的确定

5.2.1 本条规定了配制强度的确定方法，强调轻骨料混凝土的

配合比应通过计算和试配确定。 和普通混凝土一样，配制强度应

具有 95 %的保证率。

5.2.2 本条规定了轻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应根据同品种、同

强度等级混凝土的统计资料计算确定，而且规定了强度试件组数

不应少于 30 组 。 同时-也规定了对于无统计资料时，强度标准差

的取值方法， 并且强度标准差的取值与原行业标准 《轻骨料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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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技术规程 )) JGJ 51 一 2002 相一致 。

5. 3 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要求

5. 3.2 在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轻骨料混凝土的配合 比

是否满足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要求应通过试验验证。

5.3.3-5.3.7 分别针对抗裂、抗渗、抗冻、抗氯离子渗透、抗

硫酸盐侵蚀性能对轻骨料泪凝土的净水胶比范围、胶凝材料用量

和矿物掺合料掺量等参数进行了规定，以确保轻骨料混凝土对应

耐久性能满足设计要求 。

5.4 配合比设计参数选择

5.4.1 本条规定了对于不同配制强度轻骨料混凝土的胶凝材料

用量参照表 5.4 . 1 进行取值。 本条将原规程对于水泥用量的规

定，修订为胶凝材料用量更符合现代轻骨料混凝土配制实际情

况。 从目前配制?昆凝土的水泥的发展趋势考虑，将 42. 5 级普通

硅酸盐水泥作为配制轻骨料?昆凝土的基本参照，当采用硅酸盐水

泥和其他通用硅酸盐水泥时，胶凝材料用量和矿物掺合料掺量可

在参照表 5 . 4 . 1 的基础上， 经试验进行适当调整。

5.4.2 目前在混凝土中使用矿物掺合料是普遍现象，在轻骨料

棍凝土配制和生产中也是普遍现象，因此在轻骨料混凝土配制过

程中应考虑矿物掺合料的掺量，不同种类的矿物掺合料在不同水

泥种类的不同净水胶比的轻骨料混凝土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不

同 。 通过系统的试验和经验总结，本条针对不同种类的矿物掺合

料、不同水泥种类和净水胶比情况对矿物掺合料的最大掺量进行

了规定 。 对于使用硅酸盐水泥拌制的轻骨料泪凝土，其矿物掺合

料掺量可比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时掺量适当放大。 具体推荐的最

大掺量可见表 5. 4.2- 1 和表 5.4 . 2-2 的规定。

5.4.3 根据十多年来生产和工程实践经验，表 5 . 4. 3 中增加振

动加压成型，是为适应某些干硬性混凝土生产的需要，如砌块

等;胡落度加大，是根据减水剂的普遍使用、?昆凝土搅拌运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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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料和施工操作要求等多方面技术发展情况调整的 。

5. 4. 4 本条规定了轻骨料混凝土砂率特妹的表示方法，及不同

用途轻骨料混凝土的砂率值的变化范围 。 与普通 j昆凝土的不同

点 : 一是以体积砂率表示;二是一般砂率较大 。

轻骨料?昆凝土的砂率应以体积砂率表示，即细骨料体积与粗

细骨料总体积之比。 体积可采用松散体积或绝对体积表示。其对

应的砂率为松散体积砂率或绝对体积砂率。 随其配合比设计方法

不同，采用砂率表示方法也不同 : 采用松散体积法设计配合比则

用松散体积砂率表示，可采用表 5 . 4 . 4 ; 用绝对体积法设计时，

则用绝对体积砂率表示， 也可采用表 5.4. 4 。

不同用途混凝土的砂率变化范围是根据国内外施工经验制定

的 。 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5.4.5 表 5.4 . 5 中用普通砂时粗细骨料总体积下限， 主要是根

据较高强度等级砂轻混凝土及其施工操作性能的要求、水泥和粉

煤灰等掺合料总用量相对增加而确定的 。

5.5 配合比计算与调整

5.5. 1 将松散体积法用于砂轻混凝土的配合比计算，并放在突

出位置，基于以下考虑:在计算过程中， 有关材料的计算参数 ，

需要经专门试验加以确定，而轻骨料和砂等有关材料匀质性不理

想，试验确定的参数，代表性并不好。 因此，绝对体积法往往与

实际情况有较大出人 。 实际工程中， 时常由于缺乏试验条件，或

图方便省时间，往往直接采用经验取值作为计算参数。 实践证

明，这种方法应用效果不理想， 最终还是靠试验修正，修正的偏

差还较大。 松散体积法基于试验和应用经验，也包括了积累经验

过程中绝对体积法在初步计算时的大量应用，我们可以站在已有

知识(包括理论指导、试验和应用经验)的平台上，在合理范围

内查取计算参数 ， 直接经试验调整确定配合比，相对较为简明 。

松散体积法相对较简易，便于理解和应用，有利于试验和l工程中

配合比的反复调配，有利于轻骨料混凝土的推广应用 。 试验和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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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证明，松散体积法的应用，确实带来很大的方便，而且其准确

性和可靠性是有保证的。经验证明，两种配合比计算和调整的步

骤可行，这次修订未作改动 。

5.5.2 松散体积法是以给定每立方米混凝土的粗细骨料松散总

体积为基础进行计算，然后按设计要求的混凝土干表观密度为依

据进行校核，最后通过试验调整出配合比 。

20 多年使用经验说明，本条规定的松散体积法，既适用全

轻混凝土，也适用于砂轻混凝土 。 它是一个十分简便易行、预估

性较好的和非常实用的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方法。 它特别适

用于在施工中及时、快速地调整配合比 。 考虑矿物掺合料因素 ，

本次标准修订对部分步骤进行了修订完善。

5.5. 3 绝对体积法是按每立方米混凝土的绝对体积为各组成材

料的绝对体积之和进行计算。绝对体积法概念明确，便于计算 。

但由于原材料的某些设计参数，如粗、细骨料的颗粒表现密度和

水泥的密度等，设计需经试验确定，费时较多，十分麻烦，不能

满足在施工中经常检测、及时调整配合比的要求。 若不采用实测

值，而是按一般的资料任取一个经验值进行计算，则可能带来配

合比设计结果的较大误差，影响工程质量。

但对于对比、检验、分析和研究等工作，绝对体积法仍是有

用的 。 这次规定仍沿用以前设计步骤，未作修改 。

5.5.4 本条规定了最终的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需经调整确定。

具体调整步骤应结合试配混凝土的计算湿表观密度、拌合物密

度、干表现密度参数进行。

5.5.5 、 5.5.6 对于调整确定的轻骨料氓凝土配合比，规定了水

溶性氯离子含量和相关耐久性指标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棍

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 GB 50164 规定和通过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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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设计计算

6.1 一般规定

6. 1. 1 对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

求， 即关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规定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规定，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有关规定 。

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构件的疲劳验算及深受弯构件的应用等问

题，由于国内目前缺乏实践经验，因此本标准暂未包括这方面的

规定 。 此处深受弯构件系指垂直荷载作用下跨高比小于 5 的钢筋

轻骨料棍凝土受弯构件。 由于钢筋轻骨料泪凝土牛腿应用较少，

本次修订删除了相关内容 。

当进行结构构件抗震设计时，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8 章的有关

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 GB 

500 11 中的有关规定 。

6.2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一般规定

6. 2. 2 , 6. 2. 3 对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方法的基本假定作了具体

规定 :

1 平截面假定

试验表明，在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达到屈服强度以前，截面

的平均应变基本符合平截面假定。根据平截面假定来建立判别纵

向受拉钢筋是否屈服的界限条件以及确定钢筋屈服之前的应力是

合理的 。

引用平截面假定提供的变形协调条件作为正截面强度的计算

手段，使计算值与民验值符合较好。 同时，亦为利用电算进行轻

'胃料?昆凝土构件正截面全过程分析和非线性分析提供了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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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截面变形条件。

引用平截面假定可以将各种类型截面在单向或双向受力情况

下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统一起来，使计算公式具有明确的物理

概念 。

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有关结构设计标准，大多采用了平截

面假定 。

2 不考虑轻骨料?昆凝土的抗拉强度

对于极限状态下的强度计算而言，受拉区轻骨料混凝土的作

用相对很弱 。 为简化计算，不考虑轻骨料混凝土的抗拉强度 。

3 轻骨料?昆凝土受压的应力-应变关系

随着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的提高，轻骨料混凝土受压时应力呼

应变关系将逐渐变化;同时由于轻粗骨料品种的不同，轻骨料混

凝土受压时的应力应变关系将有所不同 。 为便于工程应用，同

时考虑继承既往且与普通棍凝土相协调，本标准在试验结果分析

的基础上，统一了各骨料品种的轻骨料棍凝土受压时的应力-应

变关系，并采用了如下的表达式 :

当 EζEO 时

σc = fc [ 1. 5(去)一 0.5 (言 fJ (1) 

当 ε。<E<εJ才

σc= Ic (2) 

基于对试验结果的分析，条文中给出了 EO 、 Ecu 89取值 。

根据给定的应力-应变关系，折算成等效矩形应力图形，根

据压区合力重心位置不变、图形面积相等的原则，分析得到 αl 、

卢l 的取值见本标准表 6.2.3 0
4 关于钢筋极限拉应变

纵向受拉钢筋的极限拉应变取为 0.01 ，作为构件达到承载

能力极限状态的标志之一 。 对于有物理屈服点的钢筋，其值相当

于钢筋应变进入了屈服台阶;对于无屈服点的钢筋或钢丝， 此极

限拉应变的规定是限制钢筋强化强度的利用幅度;同时，这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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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钢筋的极限拉应变不得小于 0. 0 1 ，以保证构件具有必要的

延性。

对于非均匀受压构件，轻骨料混凝土的极限压应变达到

0. 0033 或受拉钢筋拉应变达到 0.01 ，在这两个条件中只要达到

其中一个条件，即标志构件达到了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

6.2.4 构件达到界限破坏是指正截面上受拉钢筋屈服与受压区

轻骨料?昆凝土破坏同时发生的破坏状态 。 此时，取 εCU = 0. 0033; 

对有屈服点钢筋，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变取 fy/丘 。 界限受压区高

度 Xb 与界限中和轴高度 Xnb的比值为卢l' 根据平截面假定，可得

截面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的公式 (6 . 2 . 4- 1) 。

对无屈服点钢筋，根据条件屈服点的定义，应二号虑 0 . 2 %的

残余应变 ， 普通钢筋应变取 (fy/Es + 0. 002) 、预应力筋应变取

[ (fpy 一印) /Es +0. 002] 。 根据平截面假定，可得公式 (6 . 2 . 4-

2) 和公式 (6.2.4-3) 。

无屈服点的普通钢筋通常是指细规格的带肋钢筋，无屈服点

的特性主要取决于钢筋的轧制和调直等工艺 。

6.2. 5 钢筋应力矶的计算公式，是以轻骨料?昆凝土达到极限压

应变 Cc:u作为构件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标志而给出的 。

按平截面假定可写出截面任意位置处的普通钢筋应力 σ" 的

计算公式 (6.2 . 5- 1 ) 和预应力筋应力饵，的计算公式 (6 . 2. 5-2) 。

为了简化计算，根据我国大量的试验资料及计算分析表明，

小偏心受压情况下实测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的钢筋应力 σ丛 与 E

接近直线关系 。 考虑到 ~=ι 及~=自作为界限条件，取民与 E

之间为线性关系，就可得到公式 (6 . 2 . 5 -3) 、公式 ( 6 . 2 . 5←的 。

按上述线性关系式，在求解正截面承载力时， 一般情况下为

二次方程。

6.3 受弯构件

6.3. 1 轻骨料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在考虑到

轻骨料混凝土的特点后，采取与国家标准 n昆凝土结构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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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 GB 50010 - 2010 (20 1 5 年版)相同的计算方法。 除矩形应

力图的系数 αl 、卢l 、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且， 、纵向钢筋应力 σ挝 、

σ阴按本标准第 6 . 2. 3 条 、 第 6 . 2 . 4 条、第 6 . 2. 5 条确定外， 其余

均按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一 2010 (2015 

年版)中有关条款执行。

6.3.2-6.3.6 轻骨料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的计算公

式、截面限制条件采用与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 2010 (20 1 5 年版 ) 相同的形式。 按照轻骨料?昆凝土受弯

构件斜截面抗剪与普通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抗剪可靠度→致的

原则，分析轻骨料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抗剪的试验结果表明，

轻骨料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可在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 2010 (2015 年版)公式的基

础上对棍凝土项及预应力项的承载力乘以 O. 83 的折减系数 。 本

标准进一步考虑到公式系数的简洁，对 O. 83 的折减系数略作调

整，选取 O. 85 作为轻骨料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抗剪的折减

系数。

因此本标准受弯构件斜截面抗剪承载力的计算是在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 2010 (201 5 年版)公式的基

础上，对混凝土项及预应力项的承载力乘以 O. 85 的折减系数，

其余均与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 2010 

(20 1 5 年版〉 的有关条款相同 。

本标准第 6 . 3.4 条的几种荷载包括作用有多种荷载，其中集

中荷载对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所产生的剪力值占总剪力值的

75%以上的情况 。

6.4 受压构件

6. 4.1 钢筋轻骨料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强度计算公式与

现行国家标准 <0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相应计算公

式相同，为保持与偏心受压构件正截丽承载力计算具有相近的可

靠度，其公式右端乘以系数 O. 9 。 但构件的稳定系数 ψ 应按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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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佳表 6 . 4.1 的规定取用，其值与原规程相同，是根据国内试验结

果并参照国外标准和我国现行标准，同时又考虑了荷载长期作用

的不利影响等因素而制定的 。

6.4.2 根据轻骨料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试验结果，并参考挪

威等国标准的规定，当配置螺旋式或焊接环式间接钢筋时，不考

虑间接配筋对受压承载力的提高 。

6.4.3 轻骨料1昆凝土偏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在考

虑到轻骨料?昆凝土的特点后，矩形应力图的系数 α1 、品和相对

界限受压区高度白， 按本标准第 6. 2. 3 条、第 6 . 2 . 4 条确定，其

余均按现行国家标准 《氓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有关规

定执行。

6.4.4-6.4.6 轻骨料?昆凝土偏心受压构件斜截面承载力的计算

公式、截面限制条件采用与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 GB 50010 相同的形式。 结合轻骨料混凝士的特点，在分析

轻骨料?昆凝土和普通j昆凝土的试验结果后，对公式 (6.4.5) 右

边的第 1 项和第 3 项以及公式 (6 . 4 . 6) 右边的第 1 项和第 2 项

在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 2010 (2015 年

版〉相关公式的基础上乘以 O. 85 的折减系数，其余均与上述标

准的有关条款相同 。

6.4.7-6.4.9 矩形截面钢筋轻骨料混凝土桩双向受剪的计算公

式、截面限制条件是在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基础上，结合轻骨料混凝土的特点而给出的 。 公式

(6 . 4 . 7-1)矛1]公式 (6 . 4 . 7-2) 的右边是在普通混凝土截面限制

条件的基础上乘以 O . 85 的折诚系数得到的 。

试验表明，双向受剪承载力大致符合椭圆规律，因此本标准

- Vx .，.~ V. 
给出了公式 (6.4 . 8) 的单位圆复核公式(用相对坐标丙和百

表示)作为钢筋轻骨料混凝土柱双向受剪的计算公式。 设计时宜

采用封闭箍筋，必要时也可配置单肢箍筋 。 当复合封闭箍筋相重

叠部分的箍筋长度小于截面周边箍筋长边或短边长度时，不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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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箍筋较短方向上的箍筋截面面积计入 Asvx或 A叫中 。

6.4.10-6.4.13 此部分内容为剪力墙的设计要求，条文参考了

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 2010 (2015 年版)

的有关内容，并考虑到轻骨料说凝土的抗剪特性及试验研究结

果，对普通混凝土的计算公式做如下调整 :

1 剪力墙截面控制公式在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 2010 (2015 年版)公式的基础上乘以 0 . 85 的折减

系数 ;

2 剪力墙偏心受压时的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中反映混凝土

抗剪强度的第一项和反映轴力影响的第二项分别乘以 o. 85 的折

减系数 ;

3 轻骨料混凝土剪力墙的受力性能、破坏形态不同于小截

面偏心受拉构件 ， 剪力墙偏心受拉时的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中也

同样对反映轻骨料混凝土抗剪强度的第一项和反映轴力影响的第

二项分别乘以 O. 85 的折减系数;

4 对连梁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中反映混凝土抗剪强度的第

一项由 0. 7ft胁。 改为 O. 6j'J)h,o 0 

6.5 受拉构件

6.5.1 轻骨料混凝土受拉构件包括轴心受拉构件，矩形截面轻

骨料?昆凝土偏心受拉构件，以及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

矩形、 T形或 I 形截面钢筋轻骨料混凝土偏心受拉构件。 其正截

面承载力计算采用与现行国家标准<0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相同的计算公式，其中矩形应力图的系数 αl 、卢1 、相对界

限受压区高度 ~b 、 纵向钢筋应力 σSl 、 σP' 按本标准第 6. 2.3 条、

第 6 . 2 . 4 条、第 6 . 2. 5 条确定 。

6. 5. 2 , 6. 5. 3 轻骨料混凝土偏心受拉构件斜截面承载力的计算

公式、截面限制条件采用与现行国家标准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 GB 50010 相同的形式。 结合轻骨料?昆凝土的特点，在分析

轻骨料混凝土和普通混凝土的试验结果后，对公式 (6 . 5 . 3)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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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第 1 项在国家标准。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 2010 

(201 5 年版〉相关公式的基础上乘以 o. 8 5 的折减系数 。

fyv今h o 值不得小于 O 川ho . 是取受拉构件的最小配箍
率为受弯构件的最小配箍率的1. 5 倍后得到的，最小配箍率的取

值同时考虑了实际工程的配箍要求 。

6.6 受扭构件

6.6.1 本条给出了在弯矩、剪力和扭矩作用下构件 (hw!b< 6

时)的截面限制条件，公式 ( 6.6.1-1)、公式 (6 . 6. 1-2) 是为

了保证构件在破坏阶段轻骨料棍凝土不先于钢筋屈服而压碎。 当

T = O ÉI'~条件下，公式 (6 . 6 . 1-1)、公式 (6 . 6 . 1 -2) 可与本标准

第 6 . 3. 2 条的公式相协调 。

6.6.2 本条给出了剪扭共同作用时构件的构造配筋界限 ， 目的

是保证构件低配筋时轻骨料混凝土不发生脆断。

6.6.3 公式 (6.6.3-1)是根据试验统计分析得到的 。 试验表

明，当巳值在 O. 5~2. 0 范围内，钢筋轻骨料?昆凝土受扭构件破

坏时其纵筋和箍筋基本能同时达到屈服强度，为稳妥起见，取限

制条件为 O. 6ζCζ1. 7 。 在设计时，通常对 C值在1. 2~ 1. 5 之间

取用，当取 C二三 1. 2 时，说明纵筋的用量较箍筋的用量多，这样

便利于施工。 对不对称配置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情况，在计算中

只取对称布置的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预应力对纯扭构件受扭承载

力的提高作用 ， 考虑到轻骨料?昆凝土的特点，在普通混凝土的基

础上乘以 0 . 85 的折减系数 。

6. 6.5 对轻骨料?昆凝土剪扭构件的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表明，

当截面尺寸、材料及配筋条件相同，而剪跨比相近的构件，变化

顶部与底部纵筋强度比值，其试验结果接近 1 /4 圆曲线之上。 当

其他条件相同，变化剪跨比值，则试验点也接近 1 /4 圆曲线之

上 。 因此，可以认为轻骨料混凝土剪扭构件的剪扭强度相关曲线

近似取为 1 /4 圆是可以的 。 其受力性能及破坏形态也与普通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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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基本相同 。 为设计方便，公式 ( 6 . 6 . 5- 1) ~公式 (6 . 6 . 5-5)

采用与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一 2010

(2015 年版)相同的形式 。 结合轻骨料混凝土的特点，在分析轻

骨料?昆凝土和普通混凝土的试验结果后，对公式 (6 . 6 . 5 - 1) 、公

式 (6. 6 . 5 - 3) 、公式 (6 . 6 . 5 -4) 混凝土项的承载力在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 20 10 ( 201 5 年版)相关公式

的基础上乘以 o. 85 的折减系数;预应力对剪扭构件承载力的提

高作用，考虑到轻骨料?昆凝土的特点，在普通混凝土的基础上乘

以 0.85 的折减系数 。

6.6.6 考虑到轻骨料混凝土的特点，与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 GB 50010 - 20 10 (2015 年版)第 6 . 4. 9 条相对应，

给出了轻骨料?昆凝土 T 形和 I 形截面剪扭构件的受剪扭承载力的

计算方法。 本条中 Tw 、 W1W 、 T'r 、 W' lr 、 Tr及 W1r等参数按现行
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有关规定计算 。

6.6.7 , 6.6.8 考虑到轻骨料混凝土的特点，给出了轻骨料:昆凝

土矩形、 T 形和 I 形截面弯剪扭构件承载力的计算方法。

6.6.9-6.6. 11 给出了在轴向压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

用下的钢筋轻骨料;昆凝土矩形截面框架柱承载力的计算方法与计

算公式 。 公式 (6 . 6 .9-1)和公式 (6 . 6.9-2) 是在现行国家标准

。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相关公式的基础上 ， 考虑到轻

骨料?昆凝土的受力特点，对混凝土项的承载力和轴力影响项的承

载力乘以 O. 85 的折减系数得到的 。

6.7 受冲切构件

6.7.1 、 6 . 7.2 在分析轻骨料混凝土和普通海凝土的试验结果

后，考虑到轻骨料棍凝土的特点，对公式 (6 . 7.1- 1 ) 、公式

(6 . 7. 2-1) ~公式 ( 6 . 7 . 2-3) 泪凝土项的承载力和预应力项的

承载力在国家标准 <0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 0 一 20 1 0

(2015 年版)相关公式的基 ii:H 上乘 以 O . 85 的折减系数。 公式

(6.7 . 1 -1)中 σ川1的取值，对于单向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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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缺少试验数据，暂不考虑预应力的有利作用 。

6.8 局部受压构件

6.8.1 、 6.8.2 本次局部受压构件条文的修订主要是考虑与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相关公式的表达形

式一致，并在考虑轻骨料?昆凝土的特点后，本标准公式 (6.8 . 2-

1)是对国家标准。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 2010 

(2015 年版)公式 (6.6 . 3-1)的恨凝土项承载力乘以 o. 85 的折

服系数得到的。本标准局部受压专题组对本次标准修订时专项完

成的 50 个轻骨料混凝土局部受压试件的试验结果表明，本标准

公式 (6 . 8. 2- 1 ) 为试验值的偏下线公式， 具有 95 %的保证率 。

6.9 裂缝控制验算

6.9.1 本条中表 6 . 9 .1 的规定与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 GB 50010 - 2010 (2015 年版)第 3 . 4. 5 条一致，仅是将相

关注改为了条文正文。

6.9.2 本条规定与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2010 (20 1 5 年版)第 7 . 1. 1 条一致，其中参数 j'k 按本标准表

4. 2. 5 取用 。

6.9. 3 本条规定适用于持久设计状况下的泪凝土构件裂缝验算 ，

最大裂缝宽度计算模式与国家标准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 2010 (2015 年版)第 7. 1. 2 条是基本一致的 。 最大裂缝

宽度计算公式中，保留了行业标准 《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技术规

程 )) JGJ 12 - 2006 对最大裂缝间距的调整 。

6.9.4 本标准将国家标准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

2010 (2015 年版)第 7 . 1. 2 条的"注"改成了正式条文，形成

了第 6 . 9. 4.条 。 另外，考虑到现浇板中钢筋对梁端抗裂的有利作

用，在第 4 款中补充规定 : 在计算梁端负弯矩截面的最大裂缝宽

度时，受fÎ7.区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可计入梁有效翼缘宽度范围

内与梁同方向的板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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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本条保留了行业标准 《轻骨料泪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12 - 2006 对内力臂系数的取值，考虑了配筋率在 o. 5 % ~ 

3 %范围的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构件实际应用情况， 即将国家标准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 2010 (2015 年版)公式

(7 . 1. 4-3) 、公式 (7 . 1. 4-5) 的 内力臂系数由 O. 87 改为 O. 85 

计算 。

6. 10 受弯构件的挠度验算

6.10.3 本标准所采用的受弯构件挠度计算模式与国家标准时昆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 2010 (20 1 5 年版)基本一致，

由于缺少进一步的研究数据，计算模式中相关参数仍与行业标准

《轻骨料?昆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 JGJ 12 - 2006 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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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构造及构件规定

7. 1 构造规定

7. 1. 1 、 7 . 1. 2 钢筋轻骨料混凝土结构伸缩缝间距的影响因素较

多，如温差、结构形式、构造措施、施工条件和材料性能等。 考

虑到轻骨料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较小，且轻骨料1昆凝土结构构件

的裂缝多呈现细而密的状态，本标准对温差影响较大的露天结构

伸缩缝间距在普通混凝土结构的基础上适当增大，本标准伸缩缝

最大间距的取值同原规程。

对于伸缩缝最大间距宜适当减小及可适当增大的条件，普通

混凝土的规定同样适用于轻骨料混凝土。

7. 1. 3 1昆凝土保护层厚度是指最外层钢筋外边缘至混凝土表面

的距离， 其规定是为了满足结构构件的耐久性、受力钢筋的有效

锚固及建筑防火的要求 。

试验研究及工程调查均证明，人造轻骨料、鹿凝土碳化速度与

普通?昆凝土相近 。 故本次标准修订中对人造轻骨料?昆凝土的保护

层厚度取为与普通混凝土相同 。

试验研究表明，自燃煤肝石混凝土及火山渣混凝土的碳化速

度都比普通碎石1昆凝土快，这主要是由于混凝土中轻骨料的活性

物质与水泥的碱性水化产物发生了反应，降低了轻骨料?昆凝土的

碱度，加快了碳化速度 。 本标准对自燃煤研石混凝土及火山渣泪

凝土保护层厚度的要求为:对室内一类环境下同人造轻骨料混凝

土，即同普通?昆凝土的要求;在二类 、 三类环境下适当增大要

求，比普通混凝土增加 5mm。 实际工程的调查也验证了上述要

求是能够满足耐久性要求的 。

轻骨料?昆凝土的导热系数比普通混凝土小，能较好地防止温

度过分升高导致轻骨料混凝土出现裂缝和碎裂。 从耐火性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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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轻骨料?昆凝土的保护层厚度可以适当减少。

7. 1. 4-7. 1. 6 国内各单位先后对陶粒、自燃煤肝石、火山渣和

普通石子四种骨料?昆凝土进行了拉拔试验和拟梁式粘结锚固试

验，本标准修订组也补充进行了高强陶粒轻骨料?昆凝土锚固'性能

的试验研究。 综合分析国内外的试验研究成果，轻骨料混凝土拉

拔试验测得的粘结锚固强度与普通混凝土基本相当，但在反复荷

载作用下轻骨料混凝土的锚固性能要弱于普通混凝土，尤其体现

在节点破坏形态上。

参考试验研究和国外标准的规定，本标准采取在普通混凝土

受拉钢筋基本锚固长度基础上乘以增大系数的方法，并针对砂

轻、全轻混凝土锚间'性能的不同给出了不同的增大系数。

轻骨料混凝土纵向受力钢筋的锚固、搭接长度的修正条件可

按国家标准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 2010 (2015 年

版)第 8. 3 节、第 8 . 4 节的规定执行。 对受拉钢筋锚固长度、纵

向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搭接长度及纵向受压钢筋绑扎搭接接

头的搭接长度的最小值，本标准的规定均在普通棍凝土的基础上

增加 50mm。

7. 1. 9 先张法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构件的端部由于局部挤压造

成的环向拉应力容易导致构件端部混凝土出现劈裂裂缝。 参考普

通混凝土的预应力构件规定 ， 本条对端部的构造作出了要求，并

结合轻骨料混凝土的受力特点适当增大了构造钢筋的数量。

7. 1. 10 、 7. 1. 11 近年来，采用轻骨料氓凝土的叠合楼板、压型

钢板组合楼板大量地应用于各种建筑结构中，具有较好的技术经

济指标。

7. 2 构件规定

7. 2. 1 -7. 2. 6 考虑到轻骨料混凝土的锚'固长度要大于普通棍凝

土，对钢筋构造锚固长度、延伸长度、弯折段长度等规定均适当

增加 。 对各种构造措施的分界点，也按本标准第 6 . 3 节的规定'由

国家标咐~ ((氓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 2010 (20 1 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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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2. 2 条的 0 . 7f， bho 改为 O. 6f,bho 0 

7.2.7 受扭纵筋的最小配筋率是在假定其与剪力 V 和扭矩 7 之

间具有相同的相关规律的基础上， 参考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 )) GB 50010 - 201 0 (20 1 5 年版) 的取值而得到的 。

7.2.8 由于轻骨料混凝土骨料强度低于普通石子强度，为防止

受剪破坏时沿骨料剪断、 产生斜裂缝，对箍筋的间距适当加以控

制，均较普通?昆凝土梁减小 50mm~ 100mm o 

7.2.9 轻骨料混凝土的受压弹性模量较低，在荷载作用下变形

较大 。 相同强度等级条件下轻骨料混凝土中受压钢筋应力高于普

通混凝土，因此须对纵向受压钢筋的直径进行限制 。 根据国内外

工程实践经验及国外标准的有关规定，规定柱中纵向受力钢筋直

径以不大于 32mm 为宜。

7.2.10 静力荷载作用下轻骨料棍凝土梁柱节点受力性能与普通

?昆凝土相差不大，故节点钢筋构造与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 )) GB 50010- 2010 (201 5 年版)相同，应符合该规范第 9 . 3 

( n )节的规定 。 纵向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等应按本标准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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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构构件抗震设计

8.1 一般规定

8. 1. 1 轻骨料棍凝土应用于有抗震设防要求的结构构件，抗震

设计非常重要。 本条阐明了抗震设计应遵守的原则，本章仅列出

轻骨料;昆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计算中与普通混凝土结构抗震设

计计算的不同之处，其余的设计计算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昆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进行 。

8. 1. 2 试验研究表明，在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轻骨料混凝土

框架梁、框架柱、梁柱节点 、 剪力墙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与一次

加载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相近 。 地震作用组合的正截面受弯承载

力可按静力公式除以相应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框架梁端轻骨料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及梁端纵向受扣:钢筋配筋

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有

关规定 。

8. 1. 3 根据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延性和耗能特性， 参照国

内外轻骨料棍凝土结构的工程实践经验、研究成果及震害状况，

制定了各种建筑体系建筑物高度与结构抗震等级的关系 。 考虑到

9 度设防区及单层厂房按接排架的工程实践不多，本标准未予

列入 。

8. 1. 5 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构件在反复荷载作用下，钢筋锚固衰

减较快。 根据相关试验，参考国外标准的规定，本条规定按现行

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的方式，对受拉钢

筋的锚固长度按抗震等级乘以不同的增大系数，受拉钢筋的搭接

氏度也相应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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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框架梁、框架柱及节点

8.2.1 本条规定了框架梁的截面限制条件，是由现行国家标准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公式乘以 O. 85 的折减系数得

来的 。

8.2.2 矩形、 T 形和 I 形截面框架梁，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公式是参照国内外的试验研究成果，考虑到轻骨料混凝土在反复

荷载作用下的不利因素制定的 。 钢筋轻骨料?昆凝土框架梁在反复

荷载作用~，破坏形态与相应的普通混凝土梁相似，但是由于斜

向交叉裂缝的急剧开展，梁顶面、底面?昆凝土剥落撕裂，降低了

梁的受剪承载力 。 为此，本条有关一般框架梁斜截而受剪承载力

计算公式，是在静载作用下梁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的基础上，对

1昆凝土项乘以 O. 6 的折减系数，箍筋项则不考虑折诚。 集中荷载

是指包括有多种荷载，其中集中荷载对节点边缘产生的剪力值占

总剪力值的 75%以上的情况 。

8.2.3 本条从受剪的要求提出了轻骨料混凝土框架柱截面尺寸

的限制条件，是由现行国家标准~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公式乘以 O . 85 的折减系数得来的。

8.2.4 框架柱在弯、斥、剪共同作用下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是

参照框架梁公式的折减原则制定的，计算公式是在静载作用下公

式的基础上，对?昆凝土项和轴力项分别乘以 O. 6 和 0.8 的折减系

数，箍筋项则不考虑折减。

8.2.5 框架柱出现拉力时，计算公式是在静载作用下公式的基

础上，对混凝土项乘以 O. 6 的折减系数，箍筋项和轴力项则不考

虑折贼 。

8.2.6 、 8.2.7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的轴压比 .N/ (fcA) 

限值是根据试验及分析国内外有关资料后确定的 。

国内进行的约束人造轻骨料混凝土矩形截面柱的延性试验表

明，柱的延性随轴压比的增加而减小，相同条件下人造轻骨料?昆

凝土柱的延性比普通混凝土柱差。参照国外有关标准和国内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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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在普通棍凝土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其轴压比限值、

箍筋加密区最小配箍特征值做适当调整。

8.2.8 框架节点受剪水平截面限制条件，是为了防止因节点截

面过小，核心区轻骨料?昆凝土承受过大的斜压应力导致节点混凝

土被压碎。 公式 (8. 2. 8- 1 ) 参照普通混凝土节点截面限制条件

乘以 O. 85 的折减系数。

框架节点核心区抗震受剪承载力计算的公式是考虑、了轻骨料

混凝土的受力特点，采用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 GB 500 1 0 相同的表达形式。 试验表明，轻骨料混凝土节点

核心区泪凝土的抗剪强度低于普通棍凝土 。 综合考虑核心区轻骨

料?昆凝土及箍筋的试验结果，节点核心区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8 . 2 . 8-2) 是在现行国家标准 《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公式中混凝土项和轴力项乘以 O. 75 的折减系数得到的 。

为保证节点的延性，对中间层中间节点、顶层中间节点处梁

纵向钢筋的直径较普通?昆凝土要求略为加严。

8.3 剪力墙

8.3.1 轻骨料混凝土剪力墙，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受剪截面，

按剪跨比 A 的变化制定了不同的公式。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棍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公式乘以 0 . 85 的折减系数 。

8.3.2 轻骨料混凝土剪力墙的试验表明，普通混凝土剪力墙在

反复荷载作用下的受剪承载力比单调荷载作用下的受剪承载力相

差 20% ，这一准则在轻骨料?昆凝土剪力墙中仍适用，故在本标

准公式 (6 . 4.11) 基础上乘以 O. 8 的折减系数并除以 γHE 0 

8.3.3 偏心受扣，剪力墙的抗震受剪承载力按本标准公F

(6 . 4 . 1 2) 右边乘以 O . 8 折减系数并除以 YRE计算 。

8.3.4 多肢剪力墙的承载力和延性有很大关系 。 本条参考了国

家现行标准 《温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 0010 、 《 高层建筑混凝

土结构技术规程 )) JGJ 3 的有关规定，给出了剪力墙连梁的抗震

受弯承载力计算方法、抗震受剪截面控制条件、抗震受剪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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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及相关构造要求 。 各公式的混凝土项均乘了 O. 85 的折

减系数 。

8.3.5 轻骨料?昆凝土强度愈高，脆性愈显著，设置约束边缘构

件是提高剪力墙受压区混凝土极限应变和剪力墙延性的主要措

施 。 约束边缘构件配箍特征值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剪力墙延性。

133 



9 生产与施工

9. 1 一般规定

9. 1. 3 本条对轻骨料在使用前的预湿处理进行了具体规定 。 强

调按照施工工艺、 低吸水率骨料和低温情况下的处理措施。

9. 1. 5 本条规定了对后张法预应力轻骨料混凝土大型结构构件，

在预应力张拉前，宜根据实测的自然状态下轻骨料混凝土表观密

度、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验算调整张拉控制应力 。

9.2 原材料进场

9.2.1 强调原材料进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质量控制

标准)) GB 50 1 64 对相应原材料的规定 。

9.2.2 强调原材料进场后，应按相应的要求进行复检验收。 并

对轻骨料进入施工现场后的堆放、运输作了具体规定 。 强调应按

不同品种，分批运输和堆放，在堆放时避免离析， 并宣采取防

雨、防风、防水措施。

9.3 计量

9.3.1 、 9.3.2 规定了原材料计量应采用电子计量设备 。 计量设

备的精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施工机械及设备混凝土搅拌

站(楼门 GB/T 1 0 1 71 的规定 。 ?昆凝土生产每一工作班开始前，

应对计量设备进行零点校准。 并且规定了轻骨料?昆凝土各组分原

材料应以质量'计，误差的控制与普通混凝土相同 。

9.3.3 、 9.3.4 一般来说，轻粗骨料的堆积密度变化较大，在生

产过程中若不经常对其进行测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拌合物方

量的准确性。 轻粗骨料的含水率会影响配合比中用水量的准确

性，并对拌合物的稠度和1昆凝土的强度产生不良影响 。 为保证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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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施工用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方量与配合比计算方量相吻合，

以及拌合物的和易性符合施工要求，应对轻粗骨料的含水率及其

堆积密度进行测定 。

9.4 搅拌

9.4.1 轻骨料混凝土因骨料轻，自落式搅拌机一般不易搅匀 ，

严重影响混凝土性能，有关规定早已明文规定禁止使用 。 因此，

本条规定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

9.4.2 本条按预湿处理和非预湿处理两种拌合物搅拌工艺分别

提出预湿、计量、下料、搅拌、出料的生产工艺规定，程序明

确，便于操作 。 20 年来生产实践表明，该工艺流程是可行的 。

此次修订基本上未作变动 。

9.4.3 本条规定了不同工艺时，轻骨料混凝土具体的搅拌时间:

当采用预湿的轻骨料时，投料全部结束后搅拌不宜少于 60s; 当

采用未预湿的轻骨料时，投料全部结束后搅拌不宜少于 1205 。

9.5 运输

9.5.1 本条明确规定，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运输时，应采取相

应的措施减少明落度损失和防止混凝土拌合物分层离析 o

9.5.2 本条明确规定，采用搅拌罐车运输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

时，为保证;昆凝土拌合物的均匀性，卸料前快转不少于 205。 如运

输时间较长，导致拥落度损失过大或卸料困难时，应有技术预案。

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明落度损失和防止混凝土拌合物分层离析。

9.5.3 为了减少轻骨料?昆凝土拌合物的明落损失，应选择最佳

运输路线，中途不停顿。 本条文规定，其从搅拌机卸料至浇入模

内止的时间，不宜超过 90min o

9.5.4 工程实际经验证明，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拥落度值控制

在 150mm~220mm 的范围内时，轻骨料混凝土适宜泵送。

9.5.5 本条规定泵送轻骨料混凝土在泵送施工前应进行试泵，

在泵送施工时应采取措施降低泵送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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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浇筑成型

9.6.1 为了避免离析，减小了拌合物浇筑时倾落的自由高度 。

本条规定倾落的自由高度不应超过1. 5m，如超过 1. 5m 需要采

取必要的措施。

9.6.2 轻骨料?昆凝土拌合物的内摩擦力比普通混凝土的大 。 为

保证拌合物的密实性，本条规定应采用机械振捣成型 。 只有对流

动性大、不振捣和硬化后的准凝土强度能满足要求的塑性拌合

物，以及对强度没有要求的结构保温类和保温类的轻骨料?昆凝土

拌合物，可采用插捣成型 。

9.6.3 本条规定了竖向结构成构件的浇筑应采用分层振捣成型，

拌合物每层厚度宜控制在 300mm。

9.6.4 为保证轻骨料?昆凝土表面质量，在振捣成型后，应进行

抹面处理。 若轻粗骨料上浮时，不应刮去，应采取措施(如用表

面振动器再振一遍等) ，将其压人?昆凝土内，抹平，保证混凝土

上配合比与设计相符 。

9.7 养护和缺陷修补

9.7.1 轻骨料混凝土成型后，应比普通棍凝土更为注意防止表

面失水，否则可能因为内外湿差引起收缩应力，导致混凝土表面

裂缝。

9.7.2 本条规定了轻骨料?昆凝土自然养护应注意的事项 。 虽然

因水泥品种不同而略有差异，但还都应注意早期养护，坚持 14d

湿养护是十分必要的 。 特别是在夏季，并非 14d 后就不会出现质

量问题了，对厚大的结构或构件更不能掉以轻心 。

9.7.3 取消热拌?昆凝土的养护要求。 蒸汽养护时，成型后应有

一定的静停时间，强调升温、降温不宜太快，以保证通汽升温时

不发生温度裂缝。

9.7.4 对结构保温类和保温类轻骨料?昆凝土构件，力使其缺陷

修补处的保温性能与主体一致，宜用原配合比砂浆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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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质量检验和验收

10.1 原材料质量检验

10. 1. 1 本条规定了轻骨料混凝土原材料进场时的规定，轻骨料

混凝土原材料进场检验应包括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或合

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的查验和收存。 其中外加剂还应有产品说

明书 。

10. 1. 2 本条针对不同的轻骨料类别分别规定了轻粗骨料和轻细

骨料的检验项目 。

10. 1. 3 本条规定了具体的轻骨料检验批量要求 。

10. 1. 4 本条规定了除轻骨料外的水泥、矿物掺合料、外加剂等

其他原材料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批量 。

10. 1. 6 本条规定了轻骨料混凝土原材料的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标

准的规定以及工程要求 。

10.2 轻骨料混凝土性能检验

10.2.1 本条规定了轻骨料泪凝土拌合物具体的检验的项目和频

次 。 应注意，与普通混凝土拌合物不同的是，除强度与胡落度 、

氯离子含量外，每次还必须检验拌合物的表观密度，这也是轻骨

料混凝土的关键指标之一。

10.2.2 本条规定了硬化轻骨科棍凝土强度的检验次数和l评定方

法 。 和普通混凝土强度一样，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

验评定标准 )) GB/ T 50107 的规定进行 。 轻骨料?昆凝土硬化后的

表现密度的检验 ， 可在 28d 龄期时，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与抗

压强度同时进行 。 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的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 《泪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JGJ/ T 1 93 的规定 。 保温

和结构保温轻骨料混凝土热工性能等其他检验项目及其检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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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设计要求 。

10.2.4 本条规定轻骨料混凝土性能的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相

应规定以及设计与施工的要求 。

10.3 验收

10.3.1 本条明确规定，轻骨料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可划分为

模板、钢筋、预应力、混凝土、现浇混凝土和装配式结构等分项

工程进行验收，其验收除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尚应按照现行国家

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GB 50204 的有关规

定进行验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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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的生产和应用仍存在一定的市场，本附录

除了对大孔轻骨料混凝土的技术要求及配合比设计进行规定外，

列举了现浇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和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的实例。具体分别见表 2 和表 3 0

表 2 现浇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实例

轻租骨料 混凝土原材料用最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

混凝土 混凝土
净水

抗压 弹性

密度
粗'自 干表现

jll!皮 产 密度 粒级 7}(V[J. 粉煤灰 强1]' 模址

等级 等级
品种 料 胶比 密度

地 等级 ( mm) ( kg) ( kg) (N! (10 :l N! 
(kg) ( kg/ m3 ) 

01012 ) 町亚1、2 )

天 粉煤灰 150 
LC5 1000 700 5- 16 730 。. 3 4 1000 6. 0 6. 4 

津 陶位 32. 5 级

陕 粉煤灰 150 
LC5 11 00 900 5- 20 37. 5 948 0. 30 1066 6.1 8.7 

西 陶粒 32. 5 级

陕 粉煤灰 200 
LC10 1200 900 5-20 100 948 0. 36 1200 10. 7 R.9 

四 陶粒 32. 5 级

J二 粉煤灰 186 
LC7. 5 1200 800 5-1 6 837 。.4 5 1180 7. 8 8.9 

海 陶粒 42. 5 级

」二 粉煤灰 186 
LC5 1100 800 5-16 837 。 . 45 1080 5.7 8. 7 

海 陶粉 32. 5 级

上 裂i 二l二 200 
LC5 1100 800 5-25 800 0.37 1150 5. 8 9. 0 

海 陶粒 32.5 级

上 勃二i二 23 1 
LC7. 5 1200 800 5-25 8:18 。.33 1200 8. 3 11. '1 

海 陶幸直 42. 5 级

一」

139 



表 3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实例

轻粗骨料
混凝土原材料用量

砌块 砌块

强度 密度 密度 粒级 32.5 级 粉煤 粗霄

等级 等级
产地 品种

等级 (mm) 水泥 灰 料

( kg) Ckg) Ckg) 

黑龙 页岩
1. 5 600 500 5- 16 246 62 489 

江 陶粒

黑龙 页岩
1. 5 600 600 5-16 238 60 600 

江 陶粒

i黑龙 页岩
2. 5 700 700 5-16 231 58 

江 陶粒
720 

注 1 小砌;快的规格尺寸 390mmX 290mmX 190mm; 

2 小砌块空心率 35% ;

小型空心liJJJ块

净水 干表观 抗压

j胶比 密j支 强j支

Ckg/ m3 ) (N/ mm2 ) 

O. 43 518 1. 6 

O. 38 590 2.0 

0. 33 650 2. 8 

3 允许用煤渣取代部分页岩陶粒，但其取代盘应通过试验确定，且不宜超

过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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